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緝字第24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嚴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許琬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111年度偵字第2886、8521號）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

119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嚴智犯如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共肆罪，分別處附表一編號1至4

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如附表一編號2、4所示得易科罰金之罪

共貳罪，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許嚴智明知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

列管之違禁物，非經許可，不得持有，亦知持槍朝他人車輛

　擋風玻璃射擊，將導致他人心生恐懼，仍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許嚴智基於非法持有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月8日前約1

至2週之不詳時間，在臺灣高鐵左營站（下稱高鐵左營

站），透過蕭永名（另案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

中）向綽號「小麥」之女子以新臺幣（下同）31萬元購買槍

枝1把（下稱上開槍枝，無證據證明具殺傷力，詳後述），

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共計13顆【含附表三編號1中具有殺傷

力之子彈4顆及附表四編號1具有殺傷力之子彈9顆（附表一

共扣得子彈5顆，其中編號1-3號之子彈1顆不具殺傷力，乃

不另為無罪諭知，詳後述）】，而自斯時起至111年1月8日

中午12時50分許遭警搜索高雄市○○區○○○路000巷0○0

號（下稱上址）及上址旁空地上停放車牌號碼000-0000號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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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自用小客車（懸掛車牌000-0000號，下稱A車）止，非法

持有前開具殺傷力之子彈。

㈡許嚴智於111年1月8日2時25分許，在上址前方，基於恐嚇之

犯意，持上開槍枝（無證據證明具殺傷力，詳後述）朝周俊

緯駕駛，搭載陳宏昌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豐田自用小客車

（下稱B車）之後車身開槍，致B車左後方擋風玻璃碎裂、後

車廂蓋有凹痕（毀損部分未據告訴），以此加害生命、身體

之事恐嚇周俊緯、陳宏昌，致周俊緯、陳宏昌心生恐懼。嗣

經周俊緯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澄觀派出所報案，經

警調閱監視器畫面、B車行車紀錄器，並於附表三、四所示

時、地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三、四所示之物，始知上情。

二、許嚴智知悉甲基安非他命係經行政院衛生署（後改制為衛生

福利部，下同）公告查禁，而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之

禁藥。而愷他命則係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

自製造之偽藥，兩者依法均不得轉讓。而四氫大麻酚為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不得非

法持有，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許嚴智基於轉讓禁藥及偽藥之犯意於111年1月21日12時30分

前某時許，在高雄市○○區○○○000號，將甲基安非他命

放入吸食器，愷他命放入K盤，以共用吸食器及K盤之方式，

同時轉讓甲基安非他命（無證據證明淨重已達10公克以上）

及愷他命（無證據證明淨重已達20公克以上）予劉仁惠1

次，供劉仁惠當場施用。

㈡許嚴智另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犯意，於111年2月17日

11時52分許，向不詳之人購買第二級毒品大麻並自斯時起持

有之，嗣為警於附表七所示時、地，扣得附表七編號1、2所

示大麻，因而查悉上情。

㈢嗣經警因調查上開槍擊案持續追捕通緝中之許嚴智，於111

年1月8日6時30分許，經許嚴智之母王諾娜同意搜索上址，

扣得如附表五所示物品；並於111年1月23日14時40分許，在

高雄市○○區○○路000號，扣得如附表六所示之物；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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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於111年2月18日15時37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

號前，因毒品案逮捕許嚴智，執行附帶搜索而扣得如附表七

所示之物，復經許嚴智同意搜索，在屏東縣內埔鄉竹東路扣

得如附表八所示之物，始知上情。　　

三、案經周俊緯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

　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及第

　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下述所引用之傳聞證據，經

　檢察官、被告許嚴智及辯護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訴

二卷第341-342頁），且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

（訴二卷第337-37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

情況，核無任何不法之瑕疵，亦認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

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

文書證據，經查無違法取得或偽造變造情形，也具有證據能

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

不諱（警一卷第3、6頁；偵一卷第35-37、39、181、199

頁；聲羈卷第33頁；訴二卷第140、369頁），並有附表二編

號1至12、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

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三編號1-

1、1-2、附表四編號1所載子彈扣案為證。而扣案如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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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所載子彈9顆，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

刑事警察局）採樣3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有殺傷力，附

表三之子彈共5顆，經送請刑事警察局採樣3顆試射，其中2

顆可擊發（即附表三編號1-1之1顆子彈及編號1-2中其中1顆

子彈），認具有殺傷力，而附表三編號1-3之1顆子彈雖可擊

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認不具殺傷力。而前開附表四編號1

及附表三編號1-2其餘未試射之子彈6顆及2顆，經本院函請

刑事警察局鑑定，亦認均具有殺傷力等情，有刑事警察局11

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0000000000 號鑑定書以及111年12月26

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以下合稱前開鑑定書及函文，

警二卷第155-159頁；訴一卷第149頁）在卷可參，足認本案

扣案之13顆子彈（不含附表三編號1-3之子彈1顆，詳後述）

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子彈，

故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

不諱（警一卷第4-5頁；偵一卷第37、39頁；聲羈卷第33

頁；訴二卷第140、369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陳宏昌於警

詢及偵訊（警二卷第74-76頁；偵一卷第198頁）、證人即告

訴人周俊緯於警詢及偵訊（警二卷第65-67頁；偵一卷第198

-199頁）之證述相符，並有附表二編號3至29、50所載之證

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

實」欄所載），以及附表四編號2至3所載槍枝零組件及擦槍

保養工具包扣案為證，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犯罪事實二、㈠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

不諱（警一卷第9-10頁；警二卷第17-18頁；偵一卷第39、1

81、183頁；訴二卷第140、369頁），核與證人劉仁惠於警

詢之證述（警三卷第34-35、38頁）大致相符，並有附表二

編號28至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

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六編號5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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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裝轉讓毒品所用之夾鏈袋1包、附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

編號1至2、附表七編號3至4等轉讓禁藥及偽藥所餘之毒品扣

案為證，前揭毒品送驗後確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或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等毒品成分，有各該扣案物編號「備註」

欄所載鑑定書為證，足見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可資採認。

㈣犯罪事實二、㈡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

不諱（警一卷9-10頁；偵一卷第39、179頁；訴二卷第140、

369頁），並有附表二編號29、41至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

（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

載），以及附表七編號1至2之毒品扣案為證，而前揭毒品送

驗後確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毒品成分，有各該扣案物

編號「備註」欄所載鑑定書為證，此部分事實，亦堪確認。

㈤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就前揭犯罪事實欄一、㈠及㈡、二、㈠

及㈡所為之任意性自白，均與事實相符，足以認定，皆應予

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構成要件之說明　

1.恐嚇罪部分（犯罪事實一、㈡）

　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

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心生畏怖為目

的，而將加惡害之旨通知於被害人而言，且恐嚇係僅以通知

加害之事使人恐怖為已足，不以行為人真有加害之意或付諸

行動為必要。觀諸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㈡持槍（無證據證明

具殺傷力，詳後述）朝告訴人及被害人所乘坐之B車開槍，

導致B車左後方擋風玻璃碎裂、後車廂蓋有凹痕，衡諸一般

社會大眾對於該遭槍枝攻擊之理解及感受，客觀上確實足以

造成告訴人及被害人恐懼不安，核屬恐嚇之行為，此由證人

即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我有被輕微嚇到，因為害怕被槍射

到等語（偵一卷第198頁）、證人即被害人於偵查中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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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這樣的行為一定會感到害怕等語（偵一卷第198頁）即

明，是被告所為自該當恐嚇罪之構成要件。

2.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部分（犯罪事實二、㈠）

⑴按甲基安非他命因屬安非他命類之藥品，迭經衛生福利部於

69年12月8日、75年7月11日及79年10月9日三度公告重申禁

止使用在案，迄未變更，核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

之禁藥，且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規範之第

二級毒品，故甲基安非他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販

賣、轉讓至明。行為人明知禁藥甲基安非他命而轉讓者，除

成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外，

亦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屬於法律競合，

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擇一處

斷。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

法定本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

元以下罰金」，104年12月2日修正、同年月4日施行之藥事

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之法定本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從而行為人轉讓甲基安

非他命，若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及第9條所定應

予加重其刑之情形者，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罪之法定本

刑，顯重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罪之法定本刑，

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理，應優先適用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

轉讓禁藥罪處斷（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

　109年度台上字第108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愷他命（Ket

amine）成分應屬藥品管理，同時亦列屬管制藥品管理條例

第3條所稱之第三級管制藥品，亦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

第2項第3款所規範之第三級毒品，但尚未列屬藥事法第22條

第1項第1款所稱經衛生福利部明令公告禁止製造、調劑、輸

入、輸出、販賣或陳列之毒害藥品之禁藥，而藥品之製造或

輸入或調劑，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經行政院衛生署核准

登記之愷他命製劑，僅有針劑4筆等情，有衛生福利部98年2

月2日衛署藥字第0980001757號函可稽。查被告無償轉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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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惠之愷他命，並無醫師處方，顯非經合法調劑、供應及

製造，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該愷他命係由國外輸入，且被

告亦供稱：係以共用吸食器及K盤之方式提供給劉仁惠吸食

等語（偵一卷第183頁），顯見上開愷他命並非屬注射液型

態，依經驗法則判斷，被告所持有之愷他命，應屬國內違法

所製造之偽藥無誤。是本件之愷他命既屬衛生福利部明令公

告列為管制藥品，且非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製造之注射製劑，

自係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偽藥。

再按毒品之範圍尚包括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而藥事之管

理，亦非僅止於藥品之管理，又毒品未必係經公告之禁藥、

偽藥，禁藥、偽藥亦未必為毒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與藥事

法二者，並無必然之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故除有轉讓之第

三級毒品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之一定數量，經依

法加重後之法定刑較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重之情

形外，因藥事法第83條第1項為後法，且為重法（查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及藥事法第83條

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同有處罰之規定，而依92年7月9日總

統令修正公布，自93年1月9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

條第6項規定，轉讓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其標準由行政院定之。若未達加重刑之標準，該條第3

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之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3年以下，得

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93年4月21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3日

施行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其法定最重本刑

為有期徒刑7年，兩者相較，藥事法為後法且為較重罪），

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規競合法理，亦應優先適用藥事法處罰

（參考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

第8號結論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582號判決意旨）。

而轉讓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標準由

行政院定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定有明文。行政

院並據該規定於98年11月20日修正發布轉讓持有毒品加重其

刑之數量標準，該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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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級毒品達淨重10公克以上及第三級毒品達淨重20公克以

上，均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⑵查被告如犯罪事實二、㈠無償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之量，僅

能供劉仁惠施用1次，且綜觀卷內證據資料，並無積極證據

足資認定被告所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淨重已達轉讓毒品加重

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關於第二級毒品淨重10公

克以上，揆諸罪證有疑，利歸於被告之原則，當認被告轉讓

禁藥之淨重重量，並未達上開規定之加重標準。是被告如犯

罪事實二、㈠所示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犯行，依前揭

說明，應分別擇法定刑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

藥及偽藥罪論處，而不另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

轉讓第二級毒品罪及同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

罪，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犯罪事實一、㈡所為，係

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犯罪事實二、㈠所為，

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甲基安非他命部

分）及轉讓偽藥罪（愷他命部分）；犯罪事實二、㈡所為，

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

㈢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定未經許可持有槍、彈，其持有

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而非狀態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該

槍、彈，罪即成立，但其犯罪行為之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

終了時為止（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91號判決要旨參

照）。查被告犯罪事實一、㈠自111年1月8日前1至2週某時

許起至111年1月8日中午12時50分許為警查獲止，非法持有

本案子彈之行為，為繼續犯，應論以一罪。

㈣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

如所持有客體之種類相同（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

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枝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

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同時持有二不相同種

類之客體（如同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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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400號判決先

例、82年度台上字第5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犯罪

事實一、㈠持有本案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共13顆之行為，屬單

純一罪。

㈤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㈡係以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及被害人

2人免於恐懼之自由法益，係一行為觸犯2個相同罪名，為同

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論以一罪。　

㈥另被告於犯罪事實二、㈠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前持有

之行為，因上述法條競合關係之適用結果，論以法定本刑較

重之轉讓禁藥罪及轉讓偽藥罪，而藥事法並無處罰持有禁藥

或偽藥之明文，自毋庸再予論述其持有甲基安非他命或愷他

命之低度行為是否為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之問題。又被告

係以一行為觸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及轉讓偽

藥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情節較重之藥

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斷。

㈦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及㈡、二、㈠及㈡所犯各罪，犯意各

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㈧刑之加重減輕部分

1.不依累犯加重之說明　

⑴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

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

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亦即檢

察官就前階段構成累犯之事實，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

之實質舉證責任（嚴格證明）；就後階段依累犯規定加重其

刑之事項，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說明責任（較為強

化之自由證明）後，法院才須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

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

見解後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

照）。

⑵查被告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1

34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3月23日徒刑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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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執行完畢（詳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訴

二卷第375-407頁），則其再犯犯罪事實一、㈠及㈡、二、

㈠及㈡所示各罪，固然均係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

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惟本件檢察官於起訴書或本案言

詞辯論終結前，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

項，均未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復於本院審判程序陳明就被告

構成累犯之前科，不聲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

刑，僅請求作為刑法第57條被告品行之量刑審酌等語（訴二

卷第371頁），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判意旨，本院自

無從對被告論以累犯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被告之

刑，爰僅將被告相關前科紀錄列入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

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詳後述）。

2.本件並無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之

適用（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⑴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

布，並自同年1月5日施行。修正前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

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

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

之一」，修正後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

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

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

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可

知修正前之規定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則改為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前必

須減輕或免除其刑，而修正後是否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由法院

依個案事實衡酌判斷，是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

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惟關於是否構成該條項之要件並未

變更）。

⑵按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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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

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

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另為避免為邀輕典而

為不實陳述之情形，被告供述自應有足以令人確信之補強證

據，始能據以為所稱來源者之論罪依據，倘被告雖有陳述槍

彈來源或去向，但警方或偵查犯罪機關認不具證據價值，因

而未查獲，即與上述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要件不合（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2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查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中均就犯罪事實一、㈠持有子彈犯行

坦承不諱，且於警詢時雖供稱其所持有如犯罪事實一、㈠所

示子彈，係於111年1月8日前約1至2個星期在高鐵左營站，

透過友人蕭永名向綽號「小麥」之女子購買，後由綽號「翔

ㄟ」之男子將槍交給我，子彈是買槍枝所附贈的等語（警一

卷第6頁）。然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詢

問有無因被告所供而查獲子彈來源，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

武分局函覆略以：本案經偵辦，並未查獲「翔ㄟ」之男子及

「小麥」之女子為相關槍枝來源且亦不知悉該2人真實年籍

姓名等語，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2月5日高市

警仁分偵字第111743837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11月30日警員

職務報告（訴一卷第103-105頁）在卷可佐，自無從依修正

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

之刑。

3.偵審自白減輕

⑴按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

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

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

處，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依最高法院刑事大

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意旨參

照)。

⑵查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二、㈠所示犯行，於警詢、偵查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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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審理中均已自白不諱，業如前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4.供出毒品來源減輕

⑴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

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

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稱「毒品來源」，係指

被告原持有供己犯該條項所列之罪，其毒品源自何人之謂。

故其所犯倘係販賣毒品罪，則供出之毒品來源，自須係本案

所販賣毒品之來源，始有適用之餘地。而所稱「因而查

獲」，係指被告翔實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

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偵查（或調

查），並因而查獲。且被告供出之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之

公務員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進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

間，須具有先後及相當之因果關係。故所謂「供出毒品來

源，因而查獲」，必以被告所稱其本案所販賣之毒品來源與

嗣後查獲之其他正犯或共犯間具有關聯性，始稱充足（最高

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7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針對犯罪事實二、㈠及㈡所示犯行，雖供稱其如犯罪

事實二、㈠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係向綽號「辰辰」（即許安

佑）之人購買（警二卷第17-18頁）；犯罪事實二、㈠轉讓

之愷他命以及如犯罪事實二、㈡所示持有之大麻均係向微信

暱稱「小朋友」（即孫瑞鴻）之人購買（偵一卷第179

頁）。惟查，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及楠梓

分局，是否因被告所供而查獲毒品來源，經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仁武及楠梓分局均函覆略以：經對「小朋友」（即孫瑞

鴻）、「辰辰」（即許安佑）2人實施跟監蒐證，因未發現

有犯罪事實，致無法續行偵辦，故無查獲相關犯嫌等語，分

別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 年12月5日高市警仁分

偵字第11174383700號函及檢附之111 年11月30日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警員職務報告（訴一卷第103-105頁）及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6月27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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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號函及檢附之員警職務報告（訴二卷第211-213頁）在卷

可稽。是本件並未能因被告之供述查獲「小朋友」（即孫瑞

鴻）、「辰辰」（即許安佑）有販賣毒品情事，被告就犯罪

事實二、㈠及㈡所示犯行，自均無從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552號判決意旨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

減輕或免除其刑，附此敘明。

㈨刑之裁量：

1.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

⑴持有子彈部分：

　被告非法持有如附表三編號1-1及1-2、附表四編號1所示具

殺傷力之子彈共13顆、持有地點橫跨高鐵左營站至被告仁武

區上址，且均非人煙罕至之地區、持有期間約1至2週。

⑵恐嚇部分：

　被告遇事不思理性解決，竟僅因懷疑告訴人及被害人欲對其

不利，即持附表四編號2所示不具殺傷力之手槍，以犯罪事

實一㈡所示方式恐嚇告訴人及被害人，令其等心生畏懼，所

為非是，然考量被告已於113年9月24日委由其母與告訴人和

解並給付和解金完畢，已彌補被害人部分損害，有刑事陳報

狀及檢附之和解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查（訴二卷

第417-419、423頁），犯後態度尚可。

⑶轉讓禁藥部分：

　被告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予劉仁惠施用，助長毒

品擴散及流通，戕害國人身心健康，破壞社會治安及善良風

氣，惟轉讓數量僅得供劉仁惠當場施用，危害非大。

⑷持有第二級毒品大麻部分：　

　被告持有大麻之期間僅2天，且持有之數量非鉅。

⑸考量被告對於本案各次犯行及罪名均坦承不諱之犯後態度，

　於本案犯行前已有施用及持有第二級毒品、販賣第二級毒

品、轉讓禁藥等前科紀錄，素行非佳；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

程度、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訴二卷第369頁被告於本

院審判程序所述），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各編號「主文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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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刑及沒收，並就附表一編號1併科罰金刑部分，諭知易

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及就附表一編號2及編號4部分，諭知得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2.定刑

　審酌被告附表一編號2所犯為恐嚇危害安全罪，編號4所犯為

持有第二級毒品罪，罪質不同；行為時間集中於111年1月8

日至同年2月間，並權衡其犯罪類型及其犯罪情節所反應出

之人格特性，考量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

政策，暨考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受刑人所生痛苦

程度隨刑期而遞增，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等

一切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以評價其行為之不法內涵，併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被告所犯上開不得易科罰金之

罪（即犯罪事實一、㈠），及得易服社會勞動但不得易科罰

金之罪（即犯罪事實二、㈠），雖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

第3款規定及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111年

度台非字第43號裁定意旨，於審判中不得合併定應執行之

刑，惟被告仍得於上開各罪確定後，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

定，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合併定應執行之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1及1-2所示具有殺傷力之子彈4顆，及

附表四編號1所示具殺傷力之子彈9顆，均經逐一鑑定試射完

畢，雖鑑定結果均具殺傷力，然僅餘彈頭、彈殼，已失其原

有子彈之結構及效能，而不再具有殺傷力，已非屬違禁物，

爰不宣告沒收。

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及3所示之槍枝零組件及擦槍保養工具包

【該槍枝為不具殺傷力之槍枝（詳後述），亦無證據可認屬

槍枝主要組成零件】，係被告所有並持以為本案犯罪事實

一、㈡恐嚇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坦認不諱（偵一卷第37

頁；訴二卷第150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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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

㈢第二級毒品　

　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

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

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

附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編號1至2以及附表七編號1至3所示

扣案之毒品，經送檢驗後，均檢出第二級毒品成分(所含成

分、數量詳各編號「備註」欄所示)，且係被告於犯罪事實

二、㈠或二、㈡犯行中轉讓所剩或持有，自應依上開規定，

於犯罪事實二㈠、二㈡項下，分別宣告沒收銷燬各該犯行所

持有之毒品。另包裝上開毒品之包裝物，因與毒品難以析

離，應視同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至送驗耗

損部分因已滅失，毋庸宣告沒收銷燬。

㈣第三級毒品

1.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

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規

定查獲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

沒入銷燬之，此應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

（未成罪）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而言；倘屬同條例相關法

條明文規定處罰之犯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

銷燬之範圍；再同條例對於查獲之製造、運輸、販賣、意圖

販賣而持有、以非法方法使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及轉讓、

持有一定數量以上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沒收，並無特別規

定，如其行為已構成犯罪，則該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

禁物，應回歸刑法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98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如附表七編號4之毒品，經送檢驗

後，檢出含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所含成分、數量詳該編號

「備註」欄所示)，係供被告犯本案事實二、㈠轉讓偽藥犯

行所持有之毒品（訴二卷第152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

述），應屬被告轉讓偽藥所餘，且經送鑑定後，檢出愷他命

成分，屬違禁物，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被告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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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事實二、㈠罪刑項下沒收。另包裝上開愷他命之外包裝袋

1只，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

要，應視同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鑑驗耗損部分

已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2.次按沒收之規定，屬保安處分之性質，是否為違禁物，應依

裁判時法認定之（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478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扣案如附表七編號5之物，經送檢驗後，檢出第

三級毒品2-Bromodeschloroketamine(所含成分、數量詳各

編號「備註」欄所示)，且被告供稱為犯罪事實二、㈠時所

持有，然2-Bromodeschloroketamine（溴去氯愷他命）係於

111年3月16日方經行政院公告增列為第三級毒品，有行政院

111年3月16日院臺法字第1110006063號函存卷可查（訴二卷

第219頁），被告行為時（即111年1月21日）該物雖尚非屬

違禁物，然裁判時2-Bromodeschloroketamine既已增列為第

三級毒品，揆諸前揭判決意旨，仍屬違禁物，自應依刑法第

38條第1項規定，於被告犯罪事實二、㈠罪刑項下沒收。另

包裝上開愷他命之外包裝袋1只，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

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

告沒收。至鑑驗耗損部分已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㈤扣案如附表六編號5之夾鏈袋1包，被告自陳於犯罪事實二、

㈠預備用來分裝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供轉讓禁藥及偽藥所

用之物（訴二卷第151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

定，於被告犯罪事實二、㈠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五、不予沒收之物：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4至7、附表五編號5至7，附表六編號3至

4、6至12、附表七編號6至9、附表八編號1至3等物，被告供

稱均與本案犯行無關等語（訴二卷第150-152頁），且卷內

並無證據證明該等扣案物與本案各該犯罪事實相關，檢察官

亦未聲請就該部分沒收，爰不予宣告沒收。

六、不另為無罪諭知（被訴持有槍枝及子彈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㈠之時、地，除持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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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傷力之本案子彈共13顆外，另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1把及

具殺傷力之子彈1顆，此部分亦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第8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同條例第12條

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等語。

㈡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

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

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

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

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

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

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

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

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

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30年上字第1831號、40年台

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㈢槍枝部分（附表四編號2）

　公訴意旨雖認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槍枝1支（槍枝管制編

號0000000000）具殺傷力，然該槍枝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鑑定，鑑定結果略以：該槍枝係非制式衝鋒槍，由

仿衝鋒槍製造之槍枝，經操作檢視，槍枝不具槍管，無法供

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不具殺傷力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存卷可

佐（警二卷第155-159頁）。且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楠梓分局確認B車及案發地點有無查獲開槍過後所遺留之

彈殼、碎片或子彈，亦經承辦員警答覆：全部都沒有查獲等

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可佐（訴二卷第271頁），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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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證可知，該槍枝因缺乏槍管故鑑定時無法供擊發子彈，且

案發現場亦查無任何槍枝擊發過後所殘留之彈殼或彈頭，而

槍枝擊發造成車輛擋風玻璃碎裂及後車廂蓋產生凹痕之原因

所在多有，一般之瓦斯槍或空氣槍均有可能，是卷內並無證

據可證明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槍枝具有殺傷力乙情，要

難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有殺

傷力之槍枝罪相繩。

㈣子彈部分（附表三編號1-3）

　公訴意旨雖指本案扣案之14顆子彈均具殺傷力等情，然扣案

如附表三編號1-3之子彈1顆，經送請刑事警察局試射後，鑑

定結果認該子彈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而不具殺傷力等

情，有前開鑑定書可佐（警二卷第155-159頁），非屬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稱彈藥，自亦不該當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

㈤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無從證明，本應為無罪諭

知。惟因此部分倘成立犯罪，即與被告前揭經本院論罪部分

（即犯罪事實一、㈠之非法持有子彈罪部分），分別具有單

純一罪（非法持有子彈罪部分）及裁判上一罪關係（未經許

可持有具殺傷力槍枝罪部分），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

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莊承頻、施柏

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瑋珍

　　　　　　　　　　　　　　　　　法　官　陳凱翔

　　　　　　　　　　　　　　　　　法　官  林昱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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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文彤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

以下罰金。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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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犯罪事實一、㈠

（即起訴書犯罪事

實一、㈠）

許嚴智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柒

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

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犯罪事實一、㈡

（即起訴書犯罪事

實一、㈡）

許嚴智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伍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及3所示之物均沒收。

3犯罪事實二、㈠

（即起訴書犯罪

事實二、㈠）

許嚴智犯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伍月。

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編號1至

2、附表七編號3所示之物均沒收銷燬；扣

案如附表六編號5、附表七編號4至5所示

之物均沒收。

4犯罪事實二、㈡

（即起訴書犯罪

事實二、㈡）

許嚴智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扣案如附表七編號1至2所示之物均沒收銷

燬。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 出處

1 犯 罪 事 實

一、㈠

111年1月8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受執行人：許嚴慈；執行地點：高雄

市○○區○○○路000巷0○0號旁〉

警一卷第123

-127頁

2 犯 罪 事 實

一、㈠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26

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及檢附之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

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

訴一卷第149

-155頁

3 犯 罪 事 實 111年1月8日仁武分局0108槍擊案照片 警一卷第101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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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㈠ 、

㈡

黏貼紀錄表 -105頁；警

二卷第93頁

4 犯 罪 事 實

一 、 ㈠ 、

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

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許嚴慈；執

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

○0號後方圳溝旁〉

警二卷第137

-143頁

5 犯 罪 事 實

一 、 ㈠ 、

㈡

本院113年7月23日辦理刑事案件電話紀

錄查詢表〈答話人：楠梓分局偵查隊偵

查佐陳柏翰〉

訴二卷第271

頁

6 犯 罪 事 實

一 、 ㈠ 、

㈡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

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

警二卷第155

-159頁；偵

一卷第257-2

64頁

7 犯 罪 事 實

一 、 ㈠ 、

㈡

111年1月8日仁武分局許嚴智涉AVW-012

0號自小客車遭槍擊案現場照片

警二卷第213

-227頁

8 犯 罪 事 實

一 、 ㈠ 、

㈡

牌照號碼BMT-9973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

資料表

他卷第111頁

9 犯 罪 事 實

一 、 ㈠ 、

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7月3

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321800號

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

局偵查隊113年7月2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31

-233頁

10 犯 罪 事 實

一 、 ㈠ 、

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7月3

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321900號

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

局偵查隊113年7月2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39

-241頁

11 犯 罪 事 實

一 、 ㈠ 、

㈡

通聯調閱查詢單〈許嚴智〉 他卷第143-1

45頁

12 犯 罪 事

實 、 一 、

㈠、㈡

電話查詢資料〈姓名：王諾娜；電話號

碼：0000000000〉

偵一卷第19-

25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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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犯 罪 事 實

一、㈡

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錄影畫面擷取照片

警一卷第85-

89頁

14 犯 罪 事 實

一、㈡

案發現場附近監視器影像照片 警一卷第88-

90 、 95-100

頁

15 犯 罪 事 實

一、㈡

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況現場照

片

警一卷第92-

94頁

16 犯 罪 事 實

一、㈡

霸味薑母鴨皓東店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

照片

警一卷第105

頁

17 犯 罪 事 實

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 警一卷第142

-146頁

18 犯 罪 事 實

一、㈡

證人周俊緯駕駛之牌照號碼AVW-0120自

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表

警二卷第71

頁

19 犯 罪 事 實

一、㈡

證人周俊緯指認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行車紀錄器影像照片

警二卷第87

頁

20 犯 罪 事 實

一、㈡

證人王諾娜指認被告許嚴智監視器影像

照片

警 二 卷 第 8

9、93頁

21 犯 罪 事 實

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

場勘察報告

警二卷第161

-165頁

22 犯 罪 事 實

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

識中心AVW-0120號自小客車疑似遭槍擊

案現場照片

警二卷第167

-207頁

23 犯 罪 事 實

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高市警

刑鑑字第11131278000號鑑定書

警二卷第219

-210頁

24 犯 罪 事 實

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

局刑案勘察報告

警二卷第211

-212頁

25 犯 罪 事 實

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氣槍動能

初篩報告書

警二卷第229

-231頁

26 犯 罪 事 實

一、㈡

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至高雄

市○○區○○街000號GOOGLE街景圖

偵一卷第27-

29頁

27 犯 罪 事 實

一、㈡

內政部111年6月8日內授警字第1110872

013號函

偵一卷第327

-328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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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犯 罪 事 實

一 、 ㈡ 、

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月10

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0127100號

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

局偵辦許嚴智涉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等偵查報告

他卷第1-5頁

29 犯 罪 事 實

一 、 ㈡ 、

二 、 ㈠ 、

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6月6

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1872200號

函，及檢附之111年6月1日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仁武分局偵查隊警員職務報告、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氣槍動能

初篩報告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

局濫用藥物檢驗報告、正修科技大學超

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許嚴

智〉、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

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

檢驗鑑定書、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

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

成品檢驗鑑定書

偵一卷第291

-309頁

30 犯 罪 事 實

二、㈠

111年1月8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受執行人：王諾娜；執行地點：高雄

市○○區○○○路000巷0○0號〉

警一卷第115

-119頁

31 犯 罪 事 實

二、㈠

111年1月23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李柏

青；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

0號〉

警二卷第145

-153頁

32 犯 罪 事 實

二、㈠

111年1月21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

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

人：劉仁惠；執行地點：高雄市○○區

○○路000號〉

警三卷第55-

59頁

33 犯 罪 事 實

二、㈠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

局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毒品初

步檢驗報告單暨照片〈許智嚴〉

警一卷第53-

62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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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犯 罪 事 實

二、㈠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

檢驗報告〈劉仁惠〉

警三卷第41

頁

35 犯 罪 事 實

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

人：劉仁惠；勘察範圍：排放尿液2

瓶〉

警三卷第61

頁

36 犯 罪 事 實

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警察機關辦

理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尿液採證代碼對照

表〈劉仁惠〉

警三卷第63

頁

37 犯 罪 事 實

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

人：劉仁惠；廠牌/型號：IPHONE 11〉

警三卷第65

頁

38 犯 罪 事 實

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

人：劉仁惠；廠牌/型號：IPHONE 7〉

警三卷第67

頁

39 犯 罪 事 實

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

人手機通聯前後10通一覽表〈劉仁惠〉

警三卷第73-

75頁

40 犯 罪 事 實

二、㈠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

局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毒品初

步檢驗報告單暨照片〈許智嚴〉

他卷第51-55

頁

41 犯 罪 事 實

二 、 ㈠ 、

㈡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

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受執行人：許嚴智；執行地點：高雄

市○○區○○路000號〉

警一卷第31-

34頁

42 犯 罪 事 實

二 、 ㈠ 、

㈡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

局偵辦許嚴智等人涉嫌槍擊案逮捕及搜

索照片

警一卷第37-

41頁

43 犯 罪 事 實

二 、 ㈠ 、

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

人手機通聯前後10通一覽表〈許嚴智〉

警一卷第45-

47頁

44 犯罪事實

二、㈠、

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

人尿液代碼與姓名對照表〈許嚴智〉

警一卷第49

頁

45 犯 罪 事 實

二 、 ㈠ 、

㈡

111年2月18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

人：許智嚴〉

警一卷第51

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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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12時50分許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旁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懸掛車牌000-0000號）

46 犯 罪 事 實

二 、 ㈠ 、

㈡

111年3月1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許嚴智指認〉

偵一卷第166

-169頁

47 犯 罪 事 實

二 、 ㈠ 、

㈡

神農路4巷口交易畫面影像擷圖 偵一卷第167

-168頁

48 犯 罪 事 實

二 、 ㈠ 、

㈡

被告與暱稱「小朋友」間WECHAT通訊軟

體對話擷圖

偵一卷第169

-171頁

49 犯 罪 事 實

二 、 ㈠ 、

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6月27

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227500號

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

局偵查隊113年6月26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11

-213頁

50 犯 罪 事 實

一 、 ㈠ 、

㈡ 、 二 、

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2月5

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4383700號

函，及檢附之111年11月30日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楠梓分局警員職務報告

訴一卷第103

-105頁

編

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編號 備註

1 犯罪事實

一、㈠

子彈 5顆 1-1 ①1顆，研判係口徑9x19mm

制式子彈，經試射，可擊

發，認具殺傷力。

1-2 ②3顆，認均係非制式子

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

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

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01

02

03

04

05

06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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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13時31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後方圳溝旁 

1-3 ③1顆，認係非制式子彈，

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

8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

射，雖可擊發，惟發射動

能不足，認不具殺傷力。

（詳警二卷第155-159頁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

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

335號鑑定書、訴一卷第149

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

7043440號函）

編

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

一、㈠

子彈 9顆 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金

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9mm金

屬彈頭而成，均可擊發，

認具殺傷力。（詳警二卷

第155-159頁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

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

定書、訴一卷第149頁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

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

440號函）

01

02

03

04

05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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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6時30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 

2 犯罪事實

一、㈡

槍枝零組件 1批 ①槍枝1支 (槍枝管制編號

0000000000），認係非

制式衝鋒槍，由仿衝鋒

槍製造之槍枝，經操作

檢視，槍枝不具槍管，

無法供擊發適用子彈使

用，認不具殺傷力。

②鉛鋅碎片1件，認係金屬

碎片

（詳警二卷第155-159頁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

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

7335號鑑定書）

3 犯罪事實

一、㈡

擦槍保養工具

包

1批

4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5 拖鞋 1雙 與本案無關

6 健保卡 1張 與本案無關

7 除濕袋 1袋 與本案無關

編

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

二、㈠

甲基非他命 1包（毛重

0.3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

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

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

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

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

定書）

01

02

03

04

05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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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23日14時40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2 犯罪事實

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

0.38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

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

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

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

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

定書）

3 犯罪事實

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

0.59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

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

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

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

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

定書）

4 犯罪事實

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

1.25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

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

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

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

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

定書）

5 玻璃球吸食器

（水車）

1組 與本案無關

6 玻璃球 1只 與本案無關

7 外套 1件 與本案無關

編

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

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

4.4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

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

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

01

02

03

04

05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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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

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

定書）

2 犯罪事實

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

1.29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

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

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

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

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

定書）

3 吸食器 1組 與本案無關

4 電子磅秤 1個 與本案無關

5 犯罪事實

二、㈠

夾鏈袋 1包

6 WiFi分享器 1台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SIM卡：0000000000

7 遙控器 1組 與本案無關

8 藥物 1包 與本案無關

藍綠色膠囊13顆，未檢出

毒品成分（詳偵一卷第307

-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

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

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

驗鑑定書）

9 衣物 1件 與本案無關

10 帽子 1頂 與本案無關

11 行動電源 1個 與本案無關

12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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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㈠扣押時間：111年2月18日15時37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車牌號碼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

編

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

二、㈡

大麻 1包（毛重

1.35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

酚、第五級毒品大麻酚

（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

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

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

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

書）

2 犯罪事實

二、㈡

大麻 1包（毛重

1.6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

酚、第五級毒品大麻酚

（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

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

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

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

書）

3 犯罪事實

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

0.42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

他命（詳偵一卷第303-305

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

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

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

定書）

4 犯罪事實

二、㈠

愷他命 1包（毛重

0.97公克）

檢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2

-Bromodeschloroketamine

（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

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

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

01

02

03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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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㈠扣押時間：111年2月18日17時7分 

㈡扣押地點：屏東縣内埔鄉竹東路無門牌農舍 

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

書）

5 犯罪事實

二、㈠

愷他命 1包（毛重

1.32公克）

檢出第三級毒品2-Bromode

schloroketamine（詳偵一

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

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

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

成品檢驗鑑定書）

6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7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8 K盤 1組 與本案無關

9 鎮暴槍 1支 與本案無關

經初篩未貫穿監測板(鋁

板），故非屬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所列管制之槍

枝（詳偵一卷第291-309頁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

局111年6月6日高市警仁分

偵字第11171872200號函，

及檢附之111年6月1日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

查隊警員職務報告、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

氣槍動能初篩報告書）

編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01

02

03

04

05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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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1 安非他命吸食器

（水車）

1支 與本案無關

2 安非他命吸食器

（水車）

1支 與本案無關

3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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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緝字第24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嚴智






指定辯護人  許琬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886、8521號）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119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嚴智犯如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共肆罪，分別處附表一編號1至4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如附表一編號2、4所示得易科罰金之罪共貳罪，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許嚴智明知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所列管之違禁物，非經許可，不得持有，亦知持槍朝他人車輛
　　擋風玻璃射擊，將導致他人心生恐懼，仍分別為下列行為：
　㈠許嚴智基於非法持有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月8日前約1至2週之不詳時間，在臺灣高鐵左營站（下稱高鐵左營站），透過蕭永名（另案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向綽號「小麥」之女子以新臺幣（下同）31萬元購買槍枝1把（下稱上開槍枝，無證據證明具殺傷力，詳後述），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共計13顆【含附表三編號1中具有殺傷力之子彈4顆及附表四編號1具有殺傷力之子彈9顆（附表一共扣得子彈5顆，其中編號1-3號之子彈1顆不具殺傷力，乃不另為無罪諭知，詳後述）】，而自斯時起至111年1月8日中午12時50分許遭警搜索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下稱上址）及上址旁空地上停放車牌號碼000-0000號奧迪自用小客車（懸掛車牌000-0000號，下稱A車）止，非法持有前開具殺傷力之子彈。
　㈡許嚴智於111年1月8日2時25分許，在上址前方，基於恐嚇之犯意，持上開槍枝（無證據證明具殺傷力，詳後述）朝周俊緯駕駛，搭載陳宏昌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豐田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之後車身開槍，致B車左後方擋風玻璃碎裂、後車廂蓋有凹痕（毀損部分未據告訴），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周俊緯、陳宏昌，致周俊緯、陳宏昌心生恐懼。嗣經周俊緯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澄觀派出所報案，經警調閱監視器畫面、B車行車紀錄器，並於附表三、四所示時、地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三、四所示之物，始知上情。
二、許嚴智知悉甲基安非他命係經行政院衛生署（後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下同）公告查禁，而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之禁藥。而愷他命則係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偽藥，兩者依法均不得轉讓。而四氫大麻酚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竟分別為下列行為：
　㈠許嚴智基於轉讓禁藥及偽藥之犯意於111年1月21日12時30分前某時許，在高雄市○○區○○○000號，將甲基安非他命放入吸食器，愷他命放入K盤，以共用吸食器及K盤之方式，同時轉讓甲基安非他命（無證據證明淨重已達10公克以上）及愷他命（無證據證明淨重已達20公克以上）予劉仁惠1次，供劉仁惠當場施用。
　㈡許嚴智另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犯意，於111年2月17日11時52分許，向不詳之人購買第二級毒品大麻並自斯時起持有之，嗣為警於附表七所示時、地，扣得附表七編號1、2所示大麻，因而查悉上情。
　㈢嗣經警因調查上開槍擊案持續追捕通緝中之許嚴智，於111年1月8日6時30分許，經許嚴智之母王諾娜同意搜索上址，扣得如附表五所示物品；並於111年1月23日14時4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扣得如附表六所示之物；又經警於111年2月18日15時37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前，因毒品案逮捕許嚴智，執行附帶搜索而扣得如附表七所示之物，復經許嚴智同意搜索，在屏東縣內埔鄉竹東路扣得如附表八所示之物，始知上情。　　
三、案經周俊緯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
　　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及第
　　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下述所引用之傳聞證據，經
　　檢察官、被告許嚴智及辯護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訴二卷第341-342頁），且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訴二卷第337-37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核無任何不法之瑕疵，亦認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文書證據，經查無違法取得或偽造變造情形，也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警一卷第3、6頁；偵一卷第35-37、39、181、199頁；聲羈卷第33頁；訴二卷第140、369頁），並有附表二編號1至12、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三編號1-1、1-2、附表四編號1所載子彈扣案為證。而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所載子彈9顆，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採樣3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有殺傷力，附表三之子彈共5顆，經送請刑事警察局採樣3顆試射，其中2顆可擊發（即附表三編號1-1之1顆子彈及編號1-2中其中1顆子彈），認具有殺傷力，而附表三編號1-3之1顆子彈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認不具殺傷力。而前開附表四編號1及附表三編號1-2其餘未試射之子彈6顆及2顆，經本院函請刑事警察局鑑定，亦認均具有殺傷力等情，有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0000000000 號鑑定書以及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以下合稱前開鑑定書及函文，警二卷第155-159頁；訴一卷第149頁）在卷可參，足認本案扣案之13顆子彈（不含附表三編號1-3之子彈1顆，詳後述）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子彈，故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警一卷第4-5頁；偵一卷第37、39頁；聲羈卷第33頁；訴二卷第140、369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陳宏昌於警詢及偵訊（警二卷第74-76頁；偵一卷第198頁）、證人即告訴人周俊緯於警詢及偵訊（警二卷第65-67頁；偵一卷第198-199頁）之證述相符，並有附表二編號3至29、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四編號2至3所載槍枝零組件及擦槍保養工具包扣案為證，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犯罪事實二、㈠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警一卷第9-10頁；警二卷第17-18頁；偵一卷第39、181、183頁；訴二卷第140、369頁），核與證人劉仁惠於警詢之證述（警三卷第34-35、38頁）大致相符，並有附表二編號28至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六編號5用來分裝轉讓毒品所用之夾鏈袋1包、附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編號1至2、附表七編號3至4等轉讓禁藥及偽藥所餘之毒品扣案為證，前揭毒品送驗後確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或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等毒品成分，有各該扣案物編號「備註」欄所載鑑定書為證，足見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認。
　㈣犯罪事實二、㈡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警一卷9-10頁；偵一卷第39、179頁；訴二卷第140、369頁），並有附表二編號29、41至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七編號1至2之毒品扣案為證，而前揭毒品送驗後確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毒品成分，有各該扣案物編號「備註」欄所載鑑定書為證，此部分事實，亦堪確認。
　㈤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就前揭犯罪事實欄一、㈠及㈡、二、㈠及㈡所為之任意性自白，均與事實相符，足以認定，皆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構成要件之說明　
　1.恐嚇罪部分（犯罪事實一、㈡）
　　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心生畏怖為目的，而將加惡害之旨通知於被害人而言，且恐嚇係僅以通知加害之事使人恐怖為已足，不以行為人真有加害之意或付諸行動為必要。觀諸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㈡持槍（無證據證明具殺傷力，詳後述）朝告訴人及被害人所乘坐之B車開槍，導致B車左後方擋風玻璃碎裂、後車廂蓋有凹痕，衡諸一般社會大眾對於該遭槍枝攻擊之理解及感受，客觀上確實足以造成告訴人及被害人恐懼不安，核屬恐嚇之行為，此由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我有被輕微嚇到，因為害怕被槍射到等語（偵一卷第198頁）、證人即被害人於偵查中證稱：被告這樣的行為一定會感到害怕等語（偵一卷第198頁）即明，是被告所為自該當恐嚇罪之構成要件。
　2.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部分（犯罪事實二、㈠）
　⑴按甲基安非他命因屬安非他命類之藥品，迭經衛生福利部於69年12月8日、75年7月11日及79年10月9日三度公告重申禁止使用在案，迄未變更，核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之禁藥，且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規範之第二級毒品，故甲基安非他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販賣、轉讓至明。行為人明知禁藥甲基安非他命而轉讓者，除成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外，亦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屬於法律競合，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擇一處斷。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本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104年12月2日修正、同年月4日施行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之法定本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從而行為人轉讓甲基安非他命，若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及第9條所定應予加重其刑之情形者，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罪之法定本刑，顯重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罪之法定本刑，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理，應優先適用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斷（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
　　109年度台上字第108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愷他命（Ketamine）成分應屬藥品管理，同時亦列屬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3條所稱之第三級管制藥品，亦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規範之第三級毒品，但尚未列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稱經衛生福利部明令公告禁止製造、調劑、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之毒害藥品之禁藥，而藥品之製造或輸入或調劑，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經行政院衛生署核准登記之愷他命製劑，僅有針劑4筆等情，有衛生福利部98年2月2日衛署藥字第0980001757號函可稽。查被告無償轉讓予劉仁惠之愷他命，並無醫師處方，顯非經合法調劑、供應及製造，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該愷他命係由國外輸入，且被告亦供稱：係以共用吸食器及K盤之方式提供給劉仁惠吸食等語（偵一卷第183頁），顯見上開愷他命並非屬注射液型態，依經驗法則判斷，被告所持有之愷他命，應屬國內違法所製造之偽藥無誤。是本件之愷他命既屬衛生福利部明令公告列為管制藥品，且非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製造之注射製劑，自係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偽藥。再按毒品之範圍尚包括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而藥事之管理，亦非僅止於藥品之管理，又毒品未必係經公告之禁藥、偽藥，禁藥、偽藥亦未必為毒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與藥事法二者，並無必然之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故除有轉讓之第三級毒品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之一定數量，經依法加重後之法定刑較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重之情形外，因藥事法第83條第1項為後法，且為重法（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及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同有處罰之規定，而依92年7月9日總統令修正公布，自93年1月9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規定，轉讓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標準由行政院定之。若未達加重刑之標準，該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之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3年以下，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93年4月21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3日施行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其法定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兩者相較，藥事法為後法且為較重罪），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規競合法理，亦應優先適用藥事法處罰（參考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8號結論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582號判決意旨）。而轉讓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標準由行政院定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定有明文。行政院並據該規定於98年11月20日修正發布轉讓持有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該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轉讓第二級毒品達淨重10公克以上及第三級毒品達淨重20公克以上，均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⑵查被告如犯罪事實二、㈠無償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之量，僅能供劉仁惠施用1次，且綜觀卷內證據資料，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所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淨重已達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關於第二級毒品淨重10公克以上，揆諸罪證有疑，利歸於被告之原則，當認被告轉讓禁藥之淨重重量，並未達上開規定之加重標準。是被告如犯罪事實二、㈠所示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犯行，依前揭說明，應分別擇法定刑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及偽藥罪論處，而不另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及同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犯罪事實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犯罪事實二、㈠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甲基安非他命部分）及轉讓偽藥罪（愷他命部分）；犯罪事實二、㈡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
　㈢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定未經許可持有槍、彈，其持有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而非狀態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該槍、彈，罪即成立，但其犯罪行為之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91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犯罪事實一、㈠自111年1月8日前1至2週某時許起至111年1月8日中午12時50分許為警查獲止，非法持有本案子彈之行為，為繼續犯，應論以一罪。
　㈣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所持有客體之種類相同（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枝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同時持有二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400號判決先例、82年度台上字第5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持有本案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共13顆之行為，屬單純一罪。
　㈤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㈡係以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及被害人2人免於恐懼之自由法益，係一行為觸犯2個相同罪名，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論以一罪。　
　㈥另被告於犯罪事實二、㈠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前持有之行為，因上述法條競合關係之適用結果，論以法定本刑較重之轉讓禁藥罪及轉讓偽藥罪，而藥事法並無處罰持有禁藥或偽藥之明文，自毋庸再予論述其持有甲基安非他命或愷他命之低度行為是否為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之問題。又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及轉讓偽藥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情節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斷。
　㈦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及㈡、二、㈠及㈡所犯各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㈧刑之加重減輕部分
　1.不依累犯加重之說明　
　⑴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亦即檢察官就前階段構成累犯之事實，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實質舉證責任（嚴格證明）；就後階段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事項，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說明責任（較為強化之自由證明）後，法院才須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134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3月23日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詳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訴二卷第375-407頁），則其再犯犯罪事實一、㈠及㈡、二、㈠及㈡所示各罪，固然均係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惟本件檢察官於起訴書或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未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復於本院審判程序陳明就被告構成累犯之前科，不聲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僅請求作為刑法第57條被告品行之量刑審酌等語（訴二卷第371頁），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判意旨，本院自無從對被告論以累犯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被告之刑，爰僅將被告相關前科紀錄列入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詳後述）。
　2.本件並無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⑴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月5日施行。修正前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可知修正前之規定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則改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前必須減輕或免除其刑，而修正後是否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由法院依個案事實衡酌判斷，是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惟關於是否構成該條項之要件並未變更）。
　⑵按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固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另為避免為邀輕典而為不實陳述之情形，被告供述自應有足以令人確信之補強證據，始能據以為所稱來源者之論罪依據，倘被告雖有陳述槍彈來源或去向，但警方或偵查犯罪機關認不具證據價值，因而未查獲，即與上述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要件不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2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查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中均就犯罪事實一、㈠持有子彈犯行坦承不諱，且於警詢時雖供稱其所持有如犯罪事實一、㈠所示子彈，係於111年1月8日前約1至2個星期在高鐵左營站，透過友人蕭永名向綽號「小麥」之女子購買，後由綽號「翔ㄟ」之男子將槍交給我，子彈是買槍枝所附贈的等語（警一卷第6頁）。然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詢問有無因被告所供而查獲子彈來源，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函覆略以：本案經偵辦，並未查獲「翔ㄟ」之男子及「小麥」之女子為相關槍枝來源且亦不知悉該2人真實年籍姓名等語，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2月5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43837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11月30日警員職務報告（訴一卷第103-105頁）在卷可佐，自無從依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之刑。
　3.偵審自白減輕
　⑴按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二、㈠所示犯行，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不諱，業如前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4.供出毒品來源減輕
　⑴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稱「毒品來源」，係指被告原持有供己犯該條項所列之罪，其毒品源自何人之謂。故其所犯倘係販賣毒品罪，則供出之毒品來源，自須係本案所販賣毒品之來源，始有適用之餘地。而所稱「因而查獲」，係指被告翔實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因而查獲。且被告供出之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之公務員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進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間，須具有先後及相當之因果關係。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必以被告所稱其本案所販賣之毒品來源與嗣後查獲之其他正犯或共犯間具有關聯性，始稱充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7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針對犯罪事實二、㈠及㈡所示犯行，雖供稱其如犯罪事實二、㈠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係向綽號「辰辰」（即許安佑）之人購買（警二卷第17-18頁）；犯罪事實二、㈠轉讓之愷他命以及如犯罪事實二、㈡所示持有之大麻均係向微信暱稱「小朋友」（即孫瑞鴻）之人購買（偵一卷第179頁）。惟查，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及楠梓分局，是否因被告所供而查獲毒品來源，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及楠梓分局均函覆略以：經對「小朋友」（即孫瑞鴻）、「辰辰」（即許安佑）2人實施跟監蒐證，因未發現有犯罪事實，致無法續行偵辦，故無查獲相關犯嫌等語，分別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 年12月5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4383700號函及檢附之111 年11月30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警員職務報告（訴一卷第103-105頁）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6月27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227500號函及檢附之員警職務報告（訴二卷第211-213頁）在卷可稽。是本件並未能因被告之供述查獲「小朋友」（即孫瑞鴻）、「辰辰」（即許安佑）有販賣毒品情事，被告就犯罪事實二、㈠及㈡所示犯行，自均無從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2號判決意旨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附此敘明。
　㈨刑之裁量：
　1.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
　⑴持有子彈部分：
　　被告非法持有如附表三編號1-1及1-2、附表四編號1所示具殺傷力之子彈共13顆、持有地點橫跨高鐵左營站至被告仁武區上址，且均非人煙罕至之地區、持有期間約1至2週。
　⑵恐嚇部分：
　　被告遇事不思理性解決，竟僅因懷疑告訴人及被害人欲對其不利，即持附表四編號2所示不具殺傷力之手槍，以犯罪事實一㈡所示方式恐嚇告訴人及被害人，令其等心生畏懼，所為非是，然考量被告已於113年9月24日委由其母與告訴人和解並給付和解金完畢，已彌補被害人部分損害，有刑事陳報狀及檢附之和解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查（訴二卷第417-419、423頁），犯後態度尚可。
　⑶轉讓禁藥部分：
　　被告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予劉仁惠施用，助長毒品擴散及流通，戕害國人身心健康，破壞社會治安及善良風氣，惟轉讓數量僅得供劉仁惠當場施用，危害非大。
　⑷持有第二級毒品大麻部分：　
　　被告持有大麻之期間僅2天，且持有之數量非鉅。
　⑸考量被告對於本案各次犯行及罪名均坦承不諱之犯後態度，
　　於本案犯行前已有施用及持有第二級毒品、販賣第二級毒品、轉讓禁藥等前科紀錄，素行非佳；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訴二卷第369頁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所述），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並就附表一編號1併科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及就附表一編號2及編號4部分，諭知得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2.定刑
　　審酌被告附表一編號2所犯為恐嚇危害安全罪，編號4所犯為持有第二級毒品罪，罪質不同；行為時間集中於111年1月8日至同年2月間，並權衡其犯罪類型及其犯罪情節所反應出之人格特性，考量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暨考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受刑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等一切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以評價其行為之不法內涵，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被告所犯上開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即犯罪事實一、㈠），及得易服社會勞動但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即犯罪事實二、㈠），雖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3款規定及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111年度台非字第43號裁定意旨，於審判中不得合併定應執行之刑，惟被告仍得於上開各罪確定後，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合併定應執行之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1及1-2所示具有殺傷力之子彈4顆，及附表四編號1所示具殺傷力之子彈9顆，均經逐一鑑定試射完畢，雖鑑定結果均具殺傷力，然僅餘彈頭、彈殼，已失其原有子彈之結構及效能，而不再具有殺傷力，已非屬違禁物，爰不宣告沒收。
　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及3所示之槍枝零組件及擦槍保養工具包【該槍枝為不具殺傷力之槍枝（詳後述），亦無證據可認屬槍枝主要組成零件】，係被告所有並持以為本案犯罪事實一、㈡恐嚇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坦認不諱（偵一卷第37頁；訴二卷第150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㈢第二級毒品　
　　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附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編號1至2以及附表七編號1至3所示扣案之毒品，經送檢驗後，均檢出第二級毒品成分(所含成分、數量詳各編號「備註」欄所示)，且係被告於犯罪事實二、㈠或二、㈡犯行中轉讓所剩或持有，自應依上開規定，於犯罪事實二㈠、二㈡項下，分別宣告沒收銷燬各該犯行所持有之毒品。另包裝上開毒品之包裝物，因與毒品難以析離，應視同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至送驗耗損部分因已滅失，毋庸宣告沒收銷燬。
　㈣第三級毒品
　1.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規定查獲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沒入銷燬之，此應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未成罪）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而言；倘屬同條例相關法條明文規定處罰之犯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之範圍；再同條例對於查獲之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以非法方法使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及轉讓、持有一定數量以上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沒收，並無特別規定，如其行為已構成犯罪，則該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應回歸刑法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如附表七編號4之毒品，經送檢驗後，檢出含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所含成分、數量詳該編號「備註」欄所示)，係供被告犯本案事實二、㈠轉讓偽藥犯行所持有之毒品（訴二卷第152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述），應屬被告轉讓偽藥所餘，且經送鑑定後，檢出愷他命成分，屬違禁物，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被告犯罪事實二、㈠罪刑項下沒收。另包裝上開愷他命之外包裝袋1只，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鑑驗耗損部分已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2.次按沒收之規定，屬保安處分之性質，是否為違禁物，應依裁判時法認定之（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4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如附表七編號5之物，經送檢驗後，檢出第三級毒品2-Bromodeschloroketamine(所含成分、數量詳各編號「備註」欄所示)，且被告供稱為犯罪事實二、㈠時所持有，然2-Bromodeschloroketamine（溴去氯愷他命）係於111年3月16日方經行政院公告增列為第三級毒品，有行政院111年3月16日院臺法字第1110006063號函存卷可查（訴二卷第219頁），被告行為時（即111年1月21日）該物雖尚非屬違禁物，然裁判時2-Bromodeschloroketamine既已增列為第三級毒品，揆諸前揭判決意旨，仍屬違禁物，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被告犯罪事實二、㈠罪刑項下沒收。另包裝上開愷他命之外包裝袋1只，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鑑驗耗損部分已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㈤扣案如附表六編號5之夾鏈袋1包，被告自陳於犯罪事實二、㈠預備用來分裝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供轉讓禁藥及偽藥所用之物（訴二卷第151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被告犯罪事實二、㈠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五、不予沒收之物：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4至7、附表五編號5至7，附表六編號3至4、6至12、附表七編號6至9、附表八編號1至3等物，被告供稱均與本案犯行無關等語（訴二卷第150-152頁），且卷內並無證據證明該等扣案物與本案各該犯罪事實相關，檢察官亦未聲請就該部分沒收，爰不予宣告沒收。
六、不另為無罪諭知（被訴持有槍枝及子彈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㈠之時、地，除持有具殺傷力之本案子彈共13顆外，另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1把及具殺傷力之子彈1顆，此部分亦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等語。
　㈡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30年上字第1831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㈢槍枝部分（附表四編號2）
　　公訴意旨雖認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槍枝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具殺傷力，然該槍枝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鑑定結果略以：該槍枝係非制式衝鋒槍，由仿衝鋒槍製造之槍枝，經操作檢視，槍枝不具槍管，無法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不具殺傷力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存卷可佐（警二卷第155-159頁）。且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確認B車及案發地點有無查獲開槍過後所遺留之彈殼、碎片或子彈，亦經承辦員警答覆：全部都沒有查獲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可佐（訴二卷第271頁），綜上跡證可知，該槍枝因缺乏槍管故鑑定時無法供擊發子彈，且案發現場亦查無任何槍枝擊發過後所殘留之彈殼或彈頭，而槍枝擊發造成車輛擋風玻璃碎裂及後車廂蓋產生凹痕之原因所在多有，一般之瓦斯槍或空氣槍均有可能，是卷內並無證據可證明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槍枝具有殺傷力乙情，要難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有殺傷力之槍枝罪相繩。
　㈣子彈部分（附表三編號1-3）
　　公訴意旨雖指本案扣案之14顆子彈均具殺傷力等情，然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3之子彈1顆，經送請刑事警察局試射後，鑑定結果認該子彈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而不具殺傷力等情，有前開鑑定書可佐（警二卷第155-159頁），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稱彈藥，自亦不該當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
　㈤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無從證明，本應為無罪諭知。惟因此部分倘成立犯罪，即與被告前揭經本院論罪部分（即犯罪事實一、㈠之非法持有子彈罪部分），分別具有單純一罪（非法持有子彈罪部分）及裁判上一罪關係（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槍枝罪部分），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莊承頻、施柏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瑋珍
　　　　　　　　　　　　　　　　　　法　官　陳凱翔
　　　　　　　　　　　　　　　　　　法　官  林昱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文彤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主　　文



		1犯罪事實一、㈠（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許嚴智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犯罪事實一、㈡（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

		許嚴智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及3所示之物均沒收。



		


		




		3犯罪事實二、㈠（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㈠）

		許嚴智犯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伍月。
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編號1至2、附表七編號3所示之物均沒收銷燬；扣案如附表六編號5、附表七編號4至5所示之物均沒收。



		4犯罪事實二、㈡（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㈡）

		許嚴智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七編號1至2所示之物均沒收銷燬。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

		出處



		1

		犯罪事實一、㈠

		111年1月8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許嚴慈；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旁〉

		警一卷第123-127頁



		2

		犯罪事實一、㈠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及檢附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

		訴一卷第149-155頁



		3

		犯罪事實一、㈠、㈡

		111年1月8日仁武分局0108槍擊案照片黏貼紀錄表

		警一卷第101-105頁；警二卷第93頁



		4

		犯罪事實一、㈠、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許嚴慈；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後方圳溝旁〉

		警二卷第137-143頁



		5

		犯罪事實一、㈠、㈡

		本院113年7月23日辦理刑事案件電話紀錄查詢表〈答話人：楠梓分局偵查隊偵查佐陳柏翰〉

		訴二卷第271頁



		6

		犯罪事實一、㈠、㈡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

		警二卷第155-159頁；偵一卷第257-264頁



		7

		犯罪事實一、㈠、㈡

		111年1月8日仁武分局許嚴智涉AVW-0120號自小客車遭槍擊案現場照片

		警二卷第213-227頁



		8

		犯罪事實一、㈠、㈡

		牌照號碼BMT-9973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表

		他卷第111頁



		9

		犯罪事實一、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7月3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3218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偵查隊113年7月2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31-233頁



		10

		犯罪事實一、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7月3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3219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偵查隊113年7月2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39-241頁



		11

		犯罪事實一、㈠、㈡

		通聯調閱查詢單〈許嚴智〉

		他卷第143-145頁



		12

		犯罪事實、一、㈠、㈡

		電話查詢資料〈姓名：王諾娜；電話號碼：0000000000〉

		偵一卷第19-25頁



		13

		犯罪事實一、㈡

		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

		警一卷第85-89頁



		14

		犯罪事實一、㈡

		案發現場附近監視器影像照片

		警一卷第88-90、95-100頁



		15

		犯罪事實一、㈡

		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況現場照片

		警一卷第92-94頁



		16

		犯罪事實一、㈡

		霸味薑母鴨皓東店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警一卷第105頁



		17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

		警一卷第142-146頁



		18

		犯罪事實一、㈡

		證人周俊緯駕駛之牌照號碼AVW-0120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表

		警二卷第71頁



		19

		犯罪事實一、㈡

		證人周俊緯指認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影像照片

		警二卷第87頁



		20

		犯罪事實一、㈡

		證人王諾娜指認被告許嚴智監視器影像照片

		警二卷第89、93頁



		21

		犯罪事實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

		警二卷第161-165頁



		22

		犯罪事實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AVW-0120號自小客車疑似遭槍擊案現場照片

		警二卷第167-207頁



		23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高市警刑鑑字第11131278000號鑑定書

		警二卷第219-210頁



		24

		犯罪事實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刑案勘察報告

		警二卷第211-212頁



		25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氣槍動能初篩報告書

		警二卷第229-231頁



		26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至高雄市○○區○○街000號GOOGLE街景圖

		偵一卷第27-29頁



		27

		犯罪事實一、㈡

		內政部111年6月8日內授警字第1110872013號函

		偵一卷第327-328頁



		28

		犯罪事實一、㈡、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月10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01271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辦許嚴智涉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偵查報告

		他卷第1-5頁



		29

		犯罪事實一、㈡、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6月6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18722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6月1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查隊警員職務報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氣槍動能初篩報告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濫用藥物檢驗報告、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許嚴智〉、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偵一卷第291-309頁



		30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8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王諾娜；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

		警一卷第115-119頁



		31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3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李柏青；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警二卷第145-153頁



		32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劉仁惠；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警三卷第55-59頁



		33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暨照片〈許智嚴〉

		警一卷第53-62頁



		34

		犯罪事實二、㈠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劉仁惠〉

		警三卷第41頁



		35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劉仁惠；勘察範圍：排放尿液2瓶〉

		警三卷第61頁



		36

		犯罪事實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警察機關辦理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尿液採證代碼對照表〈劉仁惠〉

		警三卷第63頁



		37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劉仁惠；廠牌/型號：IPHONE 11〉

		警三卷第65頁



		38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劉仁惠；廠牌/型號：IPHONE 7〉

		警三卷第67頁



		39

		犯罪事實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人手機通聯前後10通一覽表〈劉仁惠〉

		警三卷第73-75頁



		40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暨照片〈許智嚴〉

		他卷第51-55頁



		41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許嚴智；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警一卷第31-34頁



		42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辦許嚴智等人涉嫌槍擊案逮捕及搜索照片

		警一卷第37-41頁



		43

		犯罪事實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人手機通聯前後10通一覽表〈許嚴智〉

		警一卷第45-47頁



		44

		犯罪事實
二、㈠、
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人尿液代碼與姓名對照表〈許嚴智〉

		警一卷第49頁



		45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2月18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許智嚴〉

		警一卷第51頁



		46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3月1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許嚴智指認〉

		偵一卷第166-169頁



		47

		犯罪事實二、㈠、㈡

		神農路4巷口交易畫面影像擷圖

		偵一卷第167-168頁



		48

		犯罪事實二、㈠、㈡

		被告與暱稱「小朋友」間WECHAT通訊軟體對話擷圖

		偵一卷第169-171頁



		49

		犯罪事實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6月27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2275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偵查隊113年6月26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11-213頁



		50

		犯罪事實一、㈠、㈡、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2月5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43837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11月30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警員職務報告

		訴一卷第103-105頁







 
 
【附表三】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12時50分許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旁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懸掛車牌000-0000號）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編號

		備註

		




		1

		犯罪事實一、㈠

		子彈

		5顆

		1-1

		①1顆，研判係口徑9x19mm制式子彈，經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1-2

		②3顆，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1-3

		③1顆，認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8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射，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認不具殺傷力。
（詳警二卷第155-15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訴一卷第14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

		








 
 
【附表四】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13時31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後方圳溝旁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一、㈠

		子彈

		9顆

		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詳警二卷第155-15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訴一卷第14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

		




		2

		犯罪事實一、㈡

		槍枝零組件

		1批

		①槍枝1支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認係非制式衝鋒槍，由仿衝鋒槍製造之槍枝，經操作檢視，槍枝不具槍管，無法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不具殺傷力。
②鉛鋅碎片1件，認係金屬碎片
（詳警二卷第155-15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

		




		3

		犯罪事實一、㈡

		擦槍保養工具包

		1批

		


		




		4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5

		


		拖鞋

		1雙

		與本案無關

		




		6

		


		健保卡

		1張

		與本案無關

		




		7

		


		除濕袋

		1袋

		與本案無關

		








 
 
【附表五】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6時30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非他命

		1包（毛重0.3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2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0.38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3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0.59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4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1.25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5

		


		玻璃球吸食器（水車）

		1組

		與本案無關

		




		6

		


		玻璃球

		1只

		與本案無關

		




		7

		


		外套

		1件

		與本案無關

		








 
 
【附表六】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23日14時40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4.4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2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1.29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3

		


		吸食器

		1組

		與本案無關

		




		4

		


		電子磅秤

		1個

		與本案無關

		




		5

		犯罪事實二、㈠

		夾鏈袋

		1包

		


		




		6

		


		WiFi分享器

		1台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SIM卡：0000000000

		




		7

		


		遙控器

		1組

		與本案無關

		




		8

		


		藥物

		1包

		與本案無關
藍綠色膠囊13顆，未檢出毒品成分（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9

		


		衣物

		1件

		與本案無關

		




		10

		


		帽子

		1頂

		與本案無關

		




		11

		


		行動電源

		1個

		與本案無關

		




		12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附表七】
㈠扣押時間：111年2月18日15時37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二、㈡

		大麻

		1包（毛重1.35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第五級毒品大麻酚（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2

		犯罪事實二、㈡

		大麻

		1包（毛重1.6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第五級毒品大麻酚（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3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0.42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4

		犯罪事實二、㈠

		愷他命

		1包（毛重0.97公克）

		檢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2-Bromodeschloroketamine（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5

		犯罪事實二、㈠

		愷他命

		1包（毛重1.32公克）

		檢出第三級毒品2-Bromodeschloroketamine（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6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7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8

		


		K盤

		1組

		與本案無關

		




		9

		


		鎮暴槍

		1支

		與本案無關
經初篩未貫穿監測板(鋁板），故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制之槍枝（詳偵一卷第291-309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6月6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18722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6月1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查隊警員職務報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氣槍動能初篩報告書）

		








 
 
【附表八】
㈠扣押時間：111年2月18日17時7分 
㈡扣押地點：屏東縣内埔鄉竹東路無門牌農舍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安非他命吸食器（水車）

		1支

		與本案無關

		




		2

		


		安非他命吸食器（水車）

		1支

		與本案無關

		




		3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緝字第24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嚴智



指定辯護人  許琬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111年度偵字第2886、8521號）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
119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嚴智犯如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共肆罪，分別處附表一編號1至4
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如附表一編號2、4所示得易科罰金之罪
共貳罪，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許嚴智明知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所列
    管之違禁物，非經許可，不得持有，亦知持槍朝他人車輛
　　擋風玻璃射擊，將導致他人心生恐懼，仍分別為下列行為：
　㈠許嚴智基於非法持有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月8日前約1
    至2週之不詳時間，在臺灣高鐵左營站（下稱高鐵左營站）
    ，透過蕭永名（另案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
    向綽號「小麥」之女子以新臺幣（下同）31萬元購買槍枝1
    把（下稱上開槍枝，無證據證明具殺傷力，詳後述），及具
    有殺傷力之子彈共計13顆【含附表三編號1中具有殺傷力之
    子彈4顆及附表四編號1具有殺傷力之子彈9顆（附表一共扣
    得子彈5顆，其中編號1-3號之子彈1顆不具殺傷力，乃不另
    為無罪諭知，詳後述）】，而自斯時起至111年1月8日中午1
    2時50分許遭警搜索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下稱上址
    ）及上址旁空地上停放車牌號碼000-0000號奧迪自用小客車
    （懸掛車牌000-0000號，下稱A車）止，非法持有前開具殺
    傷力之子彈。
　㈡許嚴智於111年1月8日2時25分許，在上址前方，基於恐嚇之
    犯意，持上開槍枝（無證據證明具殺傷力，詳後述）朝周俊
    緯駕駛，搭載陳宏昌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豐田自用小客車
    （下稱B車）之後車身開槍，致B車左後方擋風玻璃碎裂、後
    車廂蓋有凹痕（毀損部分未據告訴），以此加害生命、身體
    之事恐嚇周俊緯、陳宏昌，致周俊緯、陳宏昌心生恐懼。嗣
    經周俊緯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澄觀派出所報案，經
    警調閱監視器畫面、B車行車紀錄器，並於附表三、四所示
    時、地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三、四所示之物，始知上情。
二、許嚴智知悉甲基安非他命係經行政院衛生署（後改制為衛生
    福利部，下同）公告查禁，而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之
    禁藥。而愷他命則係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
    自製造之偽藥，兩者依法均不得轉讓。而四氫大麻酚為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不得非
    法持有，竟分別為下列行為：
　㈠許嚴智基於轉讓禁藥及偽藥之犯意於111年1月21日12時30分前
    某時許，在高雄市○○區○○○000號，將甲基安非他命放入吸食
    器，愷他命放入K盤，以共用吸食器及K盤之方式，同時轉讓
    甲基安非他命（無證據證明淨重已達10公克以上）及愷他命
    （無證據證明淨重已達20公克以上）予劉仁惠1次，供劉仁惠
    當場施用。
　㈡許嚴智另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犯意，於111年2月17日1
    1時52分許，向不詳之人購買第二級毒品大麻並自斯時起持
    有之，嗣為警於附表七所示時、地，扣得附表七編號1、2所
    示大麻，因而查悉上情。
　㈢嗣經警因調查上開槍擊案持續追捕通緝中之許嚴智，於111年
    1月8日6時30分許，經許嚴智之母王諾娜同意搜索上址，扣
    得如附表五所示物品；並於111年1月23日14時40分許，在高
    雄市○○區○○路000號，扣得如附表六所示之物；又經警於111
    年2月18日15時37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前，因毒品
    案逮捕許嚴智，執行附帶搜索而扣得如附表七所示之物，復
    經許嚴智同意搜索，在屏東縣內埔鄉竹東路扣得如附表八所
    示之物，始知上情。　　
三、案經周俊緯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
　　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及第
　　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下述所引用之傳聞證據，經
　　檢察官、被告許嚴智及辯護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訴
    二卷第341-342頁），且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
    訴二卷第337-37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
    況，核無任何不法之瑕疵，亦認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文書
    證據，經查無違法取得或偽造變造情形，也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
    不諱（警一卷第3、6頁；偵一卷第35-37、39、181、199頁
    ；聲羈卷第33頁；訴二卷第140、369頁），並有附表二編號
    1至12、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
    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三編號1-1、1
    -2、附表四編號1所載子彈扣案為證。而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
    所載子彈9顆，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
    警察局）採樣3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有殺傷力，附表三
    之子彈共5顆，經送請刑事警察局採樣3顆試射，其中2顆可
    擊發（即附表三編號1-1之1顆子彈及編號1-2中其中1顆子彈
    ），認具有殺傷力，而附表三編號1-3之1顆子彈雖可擊發，
    惟發射動能不足，認不具殺傷力。而前開附表四編號1及附
    表三編號1-2其餘未試射之子彈6顆及2顆，經本院函請刑事
    警察局鑑定，亦認均具有殺傷力等情，有刑事警察局111年4
    月19日刑鑑字第0000000000 號鑑定書以及111年12月26日刑
    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以下合稱前開鑑定書及函文，警二
    卷第155-159頁；訴一卷第149頁）在卷可參，足認本案扣案
    之13顆子彈（不含附表三編號1-3之子彈1顆，詳後述）均屬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子彈，故此
    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
    不諱（警一卷第4-5頁；偵一卷第37、39頁；聲羈卷第33頁
    ；訴二卷第140、369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陳宏昌於警詢
    及偵訊（警二卷第74-76頁；偵一卷第198頁）、證人即告訴
    人周俊緯於警詢及偵訊（警二卷第65-67頁；偵一卷第198-1
    99頁）之證述相符，並有附表二編號3至29、50所載之證據
    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
    」欄所載），以及附表四編號2至3所載槍枝零組件及擦槍保
    養工具包扣案為證，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犯罪事實二、㈠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
    不諱（警一卷第9-10頁；警二卷第17-18頁；偵一卷第39、1
    81、183頁；訴二卷第140、369頁），核與證人劉仁惠於警
    詢之證述（警三卷第34-35、38頁）大致相符，並有附表二
    編號28至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
    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六編號5用來
    分裝轉讓毒品所用之夾鏈袋1包、附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
    編號1至2、附表七編號3至4等轉讓禁藥及偽藥所餘之毒品扣
    案為證，前揭毒品送驗後確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或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等毒品成分，有各該扣案物編號「備註」
    欄所載鑑定書為證，足見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可資採認。
　㈣犯罪事實二、㈡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
    不諱（警一卷9-10頁；偵一卷第39、179頁；訴二卷第140、
    369頁），並有附表二編號29、41至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
    （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
    ），以及附表七編號1至2之毒品扣案為證，而前揭毒品送驗
    後確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毒品成分，有各該扣案物編
    號「備註」欄所載鑑定書為證，此部分事實，亦堪確認。
　㈤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就前揭犯罪事實欄一、㈠及㈡、二、㈠及㈡
    所為之任意性自白，均與事實相符，足以認定，皆應予依法
    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構成要件之說明　
　1.恐嚇罪部分（犯罪事實一、㈡）
　　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
    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心生畏怖為目的
    ，而將加惡害之旨通知於被害人而言，且恐嚇係僅以通知加
    害之事使人恐怖為已足，不以行為人真有加害之意或付諸行
    動為必要。觀諸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㈡持槍（無證據證明具
    殺傷力，詳後述）朝告訴人及被害人所乘坐之B車開槍，導
    致B車左後方擋風玻璃碎裂、後車廂蓋有凹痕，衡諸一般社
    會大眾對於該遭槍枝攻擊之理解及感受，客觀上確實足以造
    成告訴人及被害人恐懼不安，核屬恐嚇之行為，此由證人即
    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我有被輕微嚇到，因為害怕被槍射到
    等語（偵一卷第198頁）、證人即被害人於偵查中證稱：被
    告這樣的行為一定會感到害怕等語（偵一卷第198頁）即明
    ，是被告所為自該當恐嚇罪之構成要件。
　2.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部分（犯罪事實二、㈠）
　⑴按甲基安非他命因屬安非他命類之藥品，迭經衛生福利部於6
    9年12月8日、75年7月11日及79年10月9日三度公告重申禁止
    使用在案，迄未變更，核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之
    禁藥，且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規範之第二
    級毒品，故甲基安非他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販賣、
    轉讓至明。行為人明知禁藥甲基安非他命而轉讓者，除成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外，亦構
    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屬於法律競合，應依
    「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擇一處斷。
    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
    本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
    下罰金」，104年12月2日修正、同年月4日施行之藥事法第8
    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之法定本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從而行為人轉讓甲基安非他
    命，若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及第9條所定應予加
    重其刑之情形者，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罪之法定本刑，顯
    重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罪之法定本刑，依重法
    優於輕法之法理，應優先適用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
    藥罪處斷（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
　　109年度台上字第108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愷他命（Ket
    amine）成分應屬藥品管理，同時亦列屬管制藥品管理條例
    第3條所稱之第三級管制藥品，亦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
    第2項第3款所規範之第三級毒品，但尚未列屬藥事法第22條
    第1項第1款所稱經衛生福利部明令公告禁止製造、調劑、輸
    入、輸出、販賣或陳列之毒害藥品之禁藥，而藥品之製造或
    輸入或調劑，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經行政院衛生署核准
    登記之愷他命製劑，僅有針劑4筆等情，有衛生福利部98年2
    月2日衛署藥字第0980001757號函可稽。查被告無償轉讓予
    劉仁惠之愷他命，並無醫師處方，顯非經合法調劑、供應及
    製造，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該愷他命係由國外輸入，且被
    告亦供稱：係以共用吸食器及K盤之方式提供給劉仁惠吸食
    等語（偵一卷第183頁），顯見上開愷他命並非屬注射液型
    態，依經驗法則判斷，被告所持有之愷他命，應屬國內違法
    所製造之偽藥無誤。是本件之愷他命既屬衛生福利部明令公
    告列為管制藥品，且非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製造之注射製劑，
    自係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偽藥。
    再按毒品之範圍尚包括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而藥事之管
    理，亦非僅止於藥品之管理，又毒品未必係經公告之禁藥、
    偽藥，禁藥、偽藥亦未必為毒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與藥事
    法二者，並無必然之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故除有轉讓之第
    三級毒品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之一定數量，經依
    法加重後之法定刑較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重之情
    形外，因藥事法第83條第1項為後法，且為重法（查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及藥事法第83條
    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同有處罰之規定，而依92年7月9日總
    統令修正公布，自93年1月9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
    條第6項規定，轉讓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其標準由行政院定之。若未達加重刑之標準，該條第3
    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之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3年以下，得
    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93年4月21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3日
    施行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其法定最重本刑
    為有期徒刑7年，兩者相較，藥事法為後法且為較重罪），
    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規競合法理，亦應優先適用藥事法處罰
    （參考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
    第8號結論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582號判決意旨）。
    而轉讓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標準由
    行政院定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定有明文。行政
    院並據該規定於98年11月20日修正發布轉讓持有毒品加重其
    刑之數量標準，該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轉讓
    第二級毒品達淨重10公克以上及第三級毒品達淨重20公克以
    上，均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⑵查被告如犯罪事實二、㈠無償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之量，僅能
    供劉仁惠施用1次，且綜觀卷內證據資料，並無積極證據足
    資認定被告所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淨重已達轉讓毒品加重其
    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關於第二級毒品淨重10公克
    以上，揆諸罪證有疑，利歸於被告之原則，當認被告轉讓禁
    藥之淨重重量，並未達上開規定之加重標準。是被告如犯罪
    事實二、㈠所示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犯行，依前揭說
    明，應分別擇法定刑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
    及偽藥罪論處，而不另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
    讓第二級毒品罪及同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
    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犯罪事實一、㈡所為，係犯刑
    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犯罪事實二、㈠所為，係犯藥
    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甲基安非他命部分）及轉
    讓偽藥罪（愷他命部分）；犯罪事實二、㈡所為，係犯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
　㈢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定未經許可持有槍、彈，其持有
    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而非狀態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該
    槍、彈，罪即成立，但其犯罪行為之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
    終了時為止（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91號判決要旨參照）
    。查被告犯罪事實一、㈠自111年1月8日前1至2週某時許起至
    111年1月8日中午12時50分許為警查獲止，非法持有本案子
    彈之行為，為繼續犯，應論以一罪。
　㈣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
    如所持有客體之種類相同（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
    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枝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
    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同時持有二不相同種
    類之客體（如同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
    名之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400號判決先例
    、82年度台上字第5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犯罪事
    實一、㈠持有本案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共13顆之行為，屬單純
    一罪。
　㈤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㈡係以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及被害人2
    人免於恐懼之自由法益，係一行為觸犯2個相同罪名，為同
    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論以一罪。　
　㈥另被告於犯罪事實二、㈠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前持有之
    行為，因上述法條競合關係之適用結果，論以法定本刑較重
    之轉讓禁藥罪及轉讓偽藥罪，而藥事法並無處罰持有禁藥或
    偽藥之明文，自毋庸再予論述其持有甲基安非他命或愷他命
    之低度行為是否為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之問題。又被告係
    以一行為觸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及轉讓偽藥
    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情節較重之藥事
    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斷。
　㈦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及㈡、二、㈠及㈡所犯各罪，犯意各別，
    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㈧刑之加重減輕部分
　1.不依累犯加重之說明　
　⑴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
    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
    ，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亦即檢察
    官就前階段構成累犯之事實，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
    實質舉證責任（嚴格證明）；就後階段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之事項，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說明責任（較為強化
    之自由證明）後，法院才須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
    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
    解後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13
    4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3月23日徒刑易科
    罰金執行完畢（詳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訴
    二卷第375-407頁），則其再犯犯罪事實一、㈠及㈡、二、㈠及
    ㈡所示各罪，固然均係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
    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惟本件檢察官於起訴書或本案言詞辯論
    終結前，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未
    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復於本院審判程序陳明就被告構成累犯
    之前科，不聲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僅請求
    作為刑法第57條被告品行之量刑審酌等語（訴二卷第371頁
    ），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判意旨，本院自無從對被告
    論以累犯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被告之刑，爰僅將
    被告相關前科紀錄列入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
    行」之量刑審酌事項（詳後述）。
　2.本件並無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之
    適用（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⑴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
    ，並自同年1月5日施行。修正前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
    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
    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
    一」，修正後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
    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
    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
    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可知修正
    前之規定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則改為「得」減
    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前必須減輕或
    免除其刑，而修正後是否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由法院依個案事
    實衡酌判斷，是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
    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
    8條第4項規定（惟關於是否構成該條項之要件並未變更）。
　⑵按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固規定「犯
    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
    、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
    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另為避免為邀輕典而為不
    實陳述之情形，被告供述自應有足以令人確信之補強證據，
    始能據以為所稱來源者之論罪依據，倘被告雖有陳述槍彈來
    源或去向，但警方或偵查犯罪機關認不具證據價值，因而未
    查獲，即與上述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要件不合（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22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查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中均就犯罪事實一、㈠持有子彈犯行坦
    承不諱，且於警詢時雖供稱其所持有如犯罪事實一、㈠所示
    子彈，係於111年1月8日前約1至2個星期在高鐵左營站，透
    過友人蕭永名向綽號「小麥」之女子購買，後由綽號「翔ㄟ
    」之男子將槍交給我，子彈是買槍枝所附贈的等語（警一卷
    第6頁）。然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詢問
    有無因被告所供而查獲子彈來源，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
    分局函覆略以：本案經偵辦，並未查獲「翔ㄟ」之男子及「
    小麥」之女子為相關槍枝來源且亦不知悉該2人真實年籍姓
    名等語，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2月5日高市警
    仁分偵字第111743837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11月30日警員職
    務報告（訴一卷第103-105頁）在卷可佐，自無從依修正前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之
    刑。
　3.偵審自白減輕
　⑴按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
    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
    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
    處，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依最高法院刑事大
    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意旨參
    照)。
　⑵查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二、㈠所示犯行，於警詢、偵查及本院
    審理中均已自白不諱，業如前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4.供出毒品來源減輕
　⑴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
    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稱「毒品來源」，係指被告
    原持有供己犯該條項所列之罪，其毒品源自何人之謂。故其
    所犯倘係販賣毒品罪，則供出之毒品來源，自須係本案所販
    賣毒品之來源，始有適用之餘地。而所稱「因而查獲」，係
    指被告翔實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
    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
    因而查獲。且被告供出之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之公務員對
    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進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間，須具
    有先後及相當之因果關係。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
    獲」，必以被告所稱其本案所販賣之毒品來源與嗣後查獲之
    其他正犯或共犯間具有關聯性，始稱充足（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527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針對犯罪事實二、㈠及㈡所示犯行，雖供稱其如犯罪事
    實二、㈠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係向綽號「辰辰」（即許安佑
    ）之人購買（警二卷第17-18頁）；犯罪事實二、㈠轉讓之愷
    他命以及如犯罪事實二、㈡所示持有之大麻均係向微信暱稱
    「小朋友」（即孫瑞鴻）之人購買（偵一卷第179頁）。惟
    查，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及楠梓分局，是
    否因被告所供而查獲毒品來源，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及
    楠梓分局均函覆略以：經對「小朋友」（即孫瑞鴻）、「辰
    辰」（即許安佑）2人實施跟監蒐證，因未發現有犯罪事實
    ，致無法續行偵辦，故無查獲相關犯嫌等語，分別有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 年12月5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4
    383700號函及檢附之111 年11月30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警員
    職務報告（訴一卷第103-105頁）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
    分局113年6月27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227500號函及檢
    附之員警職務報告（訴二卷第211-213頁）在卷可稽。是本
    件並未能因被告之供述查獲「小朋友」（即孫瑞鴻）、「辰
    辰」（即許安佑）有販賣毒品情事，被告就犯罪事實二、㈠
    及㈡所示犯行，自均無從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2號
    判決意旨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
    其刑，附此敘明。
　㈨刑之裁量：
　1.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
　⑴持有子彈部分：
　　被告非法持有如附表三編號1-1及1-2、附表四編號1所示具
    殺傷力之子彈共13顆、持有地點橫跨高鐵左營站至被告仁武
    區上址，且均非人煙罕至之地區、持有期間約1至2週。
　⑵恐嚇部分：
　　被告遇事不思理性解決，竟僅因懷疑告訴人及被害人欲對其
    不利，即持附表四編號2所示不具殺傷力之手槍，以犯罪事
    實一㈡所示方式恐嚇告訴人及被害人，令其等心生畏懼，所
    為非是，然考量被告已於113年9月24日委由其母與告訴人和
    解並給付和解金完畢，已彌補被害人部分損害，有刑事陳報
    狀及檢附之和解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查（訴二卷
    第417-419、423頁），犯後態度尚可。
　⑶轉讓禁藥部分：
　　被告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予劉仁惠施用，助長毒
    品擴散及流通，戕害國人身心健康，破壞社會治安及善良風
    氣，惟轉讓數量僅得供劉仁惠當場施用，危害非大。
　⑷持有第二級毒品大麻部分：　
　　被告持有大麻之期間僅2天，且持有之數量非鉅。
　⑸考量被告對於本案各次犯行及罪名均坦承不諱之犯後態度，
　　於本案犯行前已有施用及持有第二級毒品、販賣第二級毒品
    、轉讓禁藥等前科紀錄，素行非佳；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
    度、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訴二卷第369頁被告於本院
    審判程序所述），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各編號「主文欄」所示
    之刑及沒收，並就附表一編號1併科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
    勞役之折算標準，及就附表一編號2及編號4部分，諭知得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2.定刑
　　審酌被告附表一編號2所犯為恐嚇危害安全罪，編號4所犯為
    持有第二級毒品罪，罪質不同；行為時間集中於111年1月8
    日至同年2月間，並權衡其犯罪類型及其犯罪情節所反應出
    之人格特性，考量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
    政策，暨考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受刑人所生痛苦
    程度隨刑期而遞增，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等
    一切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以評價其行為之不法內涵，併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被告所犯上開不得易科罰金之
    罪（即犯罪事實一、㈠），及得易服社會勞動但不得易科罰
    金之罪（即犯罪事實二、㈠），雖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
    3款規定及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111年度
    台非字第43號裁定意旨，於審判中不得合併定應執行之刑，
    惟被告仍得於上開各罪確定後，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
    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合併定應執行之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1及1-2所示具有殺傷力之子彈4顆，及
    附表四編號1所示具殺傷力之子彈9顆，均經逐一鑑定試射完
    畢，雖鑑定結果均具殺傷力，然僅餘彈頭、彈殼，已失其原
    有子彈之結構及效能，而不再具有殺傷力，已非屬違禁物，
    爰不宣告沒收。
　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及3所示之槍枝零組件及擦槍保養工具包
    【該槍枝為不具殺傷力之槍枝（詳後述），亦無證據可認屬
    槍枝主要組成零件】，係被告所有並持以為本案犯罪事實一
    、㈡恐嚇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坦認不諱（偵一卷第37頁
    ；訴二卷第150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
    收。
　㈢第二級毒品　
　　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
    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附
    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編號1至2以及附表七編號1至3所示扣
    案之毒品，經送檢驗後，均檢出第二級毒品成分(所含成分
    、數量詳各編號「備註」欄所示)，且係被告於犯罪事實二
    、㈠或二、㈡犯行中轉讓所剩或持有，自應依上開規定，於犯
    罪事實二㈠、二㈡項下，分別宣告沒收銷燬各該犯行所持有之
    毒品。另包裝上開毒品之包裝物，因與毒品難以析離，應視
    同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至送驗耗損部分因
    已滅失，毋庸宣告沒收銷燬。
　㈣第三級毒品
　1.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
    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規
    定查獲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
    沒入銷燬之，此應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
    未成罪）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而言；倘屬同條例相關法條
    明文規定處罰之犯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
    燬之範圍；再同條例對於查獲之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
    賣而持有、以非法方法使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及轉讓、持
    有一定數量以上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沒收，並無特別規定
    ，如其行為已構成犯罪，則該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
    物，應回歸刑法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98號判
    決意旨參照）。查扣案如附表七編號4之毒品，經送檢驗後
    ，檢出含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所含成分、數量詳該編號「備
    註」欄所示)，係供被告犯本案事實二、㈠轉讓偽藥犯行所持
    有之毒品（訴二卷第152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述），
    應屬被告轉讓偽藥所餘，且經送鑑定後，檢出愷他命成分，
    屬違禁物，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被告犯罪事實
    二、㈠罪刑項下沒收。另包裝上開愷他命之外包裝袋1只，因
    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
    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鑑驗耗損部分已滅失，爰
    不予宣告沒收。
　2.次按沒收之規定，屬保安處分之性質，是否為違禁物，應依
    裁判時法認定之（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478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扣案如附表七編號5之物，經送檢驗後，檢出第
    三級毒品2-Bromodeschloroketamine(所含成分、數量詳各
    編號「備註」欄所示)，且被告供稱為犯罪事實二、㈠時所持
    有，然2-Bromodeschloroketamine（溴去氯愷他命）係於11
    1年3月16日方經行政院公告增列為第三級毒品，有行政院11
    1年3月16日院臺法字第1110006063號函存卷可查（訴二卷第
    219頁），被告行為時（即111年1月21日）該物雖尚非屬違
    禁物，然裁判時2-Bromodeschloroketamine既已增列為第三
    級毒品，揆諸前揭判決意旨，仍屬違禁物，自應依刑法第38
    條第1項規定，於被告犯罪事實二、㈠罪刑項下沒收。另包裝
    上開愷他命之外包裝袋1只，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
    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
    收。至鑑驗耗損部分已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㈤扣案如附表六編號5之夾鏈袋1包，被告自陳於犯罪事實二、㈠
    預備用來分裝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供轉讓禁藥及偽藥所用
    之物（訴二卷第151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
    於被告犯罪事實二、㈠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五、不予沒收之物：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4至7、附表五編號5至7，附表六編號3至4
    、6至12、附表七編號6至9、附表八編號1至3等物，被告供
    稱均與本案犯行無關等語（訴二卷第150-152頁），且卷內
    並無證據證明該等扣案物與本案各該犯罪事實相關，檢察官
    亦未聲請就該部分沒收，爰不予宣告沒收。
六、不另為無罪諭知（被訴持有槍枝及子彈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㈠之時、地，除持有具殺
    傷力之本案子彈共13顆外，另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1把及具
    殺傷力之子彈1顆，此部分亦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
    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同條例第12條第4
    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等語。
　㈡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
    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
    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
    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
    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
    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
    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
    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
    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
    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30年上字第1831號、40年台
    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㈢槍枝部分（附表四編號2）
　　公訴意旨雖認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槍枝1支（槍枝管制編
    號0000000000）具殺傷力，然該槍枝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鑑定，鑑定結果略以：該槍枝係非制式衝鋒槍，由
    仿衝鋒槍製造之槍枝，經操作檢視，槍枝不具槍管，無法供
    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不具殺傷力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存卷可
    佐（警二卷第155-159頁）。且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楠梓分局確認B車及案發地點有無查獲開槍過後所遺留之
    彈殼、碎片或子彈，亦經承辦員警答覆：全部都沒有查獲等
    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可佐（訴二卷第271頁），綜上
    跡證可知，該槍枝因缺乏槍管故鑑定時無法供擊發子彈，且
    案發現場亦查無任何槍枝擊發過後所殘留之彈殼或彈頭，而
    槍枝擊發造成車輛擋風玻璃碎裂及後車廂蓋產生凹痕之原因
    所在多有，一般之瓦斯槍或空氣槍均有可能，是卷內並無證
    據可證明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槍枝具有殺傷力乙情，要
    難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有殺
    傷力之槍枝罪相繩。
　㈣子彈部分（附表三編號1-3）
　　公訴意旨雖指本案扣案之14顆子彈均具殺傷力等情，然扣案
    如附表三編號1-3之子彈1顆，經送請刑事警察局試射後，鑑
    定結果認該子彈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而不具殺傷力等
    情，有前開鑑定書可佐（警二卷第155-159頁），非屬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稱彈藥，自亦不該當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
　㈤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無從證明，本應為無罪諭
    知。惟因此部分倘成立犯罪，即與被告前揭經本院論罪部分
    （即犯罪事實一、㈠之非法持有子彈罪部分），分別具有單
    純一罪（非法持有子彈罪部分）及裁判上一罪關係（未經許
    可持有具殺傷力槍枝罪部分），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
    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莊承頻、施柏
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瑋珍
　　　　　　　　　　　　　　　　　　法　官　陳凱翔
　　　　　　　　　　　　　　　　　　法　官  林昱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文彤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
以下罰金。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主　　文 1犯罪事實一、㈠（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許嚴智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犯罪事實一、㈡（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 許嚴智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及3所示之物均沒收。   3犯罪事實二、㈠（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㈠） 許嚴智犯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伍月。 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編號1至2、附表七編號3所示之物均沒收銷燬；扣案如附表六編號5、附表七編號4至5所示之物均沒收。 4犯罪事實二、㈡（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㈡） 許嚴智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七編號1至2所示之物均沒收銷燬。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 出處 1 犯罪事實一、㈠ 111年1月8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許嚴慈；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旁〉 警一卷第123-127頁 2 犯罪事實一、㈠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及檢附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 訴一卷第149-155頁 3 犯罪事實一、㈠、㈡ 111年1月8日仁武分局0108槍擊案照片黏貼紀錄表 警一卷第101-105頁；警二卷第93頁 4 犯罪事實一、㈠、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許嚴慈；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後方圳溝旁〉 警二卷第137-143頁 5 犯罪事實一、㈠、㈡ 本院113年7月23日辦理刑事案件電話紀錄查詢表〈答話人：楠梓分局偵查隊偵查佐陳柏翰〉 訴二卷第271頁 6 犯罪事實一、㈠、㈡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 警二卷第155-159頁；偵一卷第257-264頁 7 犯罪事實一、㈠、㈡ 111年1月8日仁武分局許嚴智涉AVW-0120號自小客車遭槍擊案現場照片 警二卷第213-227頁 8 犯罪事實一、㈠、㈡ 牌照號碼BMT-9973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表 他卷第111頁 9 犯罪事實一、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7月3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3218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偵查隊113年7月2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31-233頁 10 犯罪事實一、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7月3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3219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偵查隊113年7月2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39-241頁 11 犯罪事實一、㈠、㈡ 通聯調閱查詢單〈許嚴智〉 他卷第143-145頁 12 犯罪事實、一、㈠、㈡ 電話查詢資料〈姓名：王諾娜；電話號碼：0000000000〉 偵一卷第19-25頁 13 犯罪事實一、㈡ 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 警一卷第85-89頁 14 犯罪事實一、㈡ 案發現場附近監視器影像照片 警一卷第88-90、95-100頁 15 犯罪事實一、㈡ 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況現場照片 警一卷第92-94頁 16 犯罪事實一、㈡ 霸味薑母鴨皓東店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警一卷第105頁 17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 警一卷第142-146頁 18 犯罪事實一、㈡ 證人周俊緯駕駛之牌照號碼AVW-0120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表 警二卷第71頁 19 犯罪事實一、㈡ 證人周俊緯指認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影像照片 警二卷第87頁 20 犯罪事實一、㈡ 證人王諾娜指認被告許嚴智監視器影像照片 警二卷第89、93頁 21 犯罪事實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 警二卷第161-165頁 22 犯罪事實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AVW-0120號自小客車疑似遭槍擊案現場照片 警二卷第167-207頁 23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高市警刑鑑字第11131278000號鑑定書 警二卷第219-210頁 24 犯罪事實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刑案勘察報告 警二卷第211-212頁 25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氣槍動能初篩報告書 警二卷第229-231頁 26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至高雄市○○區○○街000號GOOGLE街景圖 偵一卷第27-29頁 27 犯罪事實一、㈡ 內政部111年6月8日內授警字第1110872013號函 偵一卷第327-328頁 28 犯罪事實一、㈡、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月10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01271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辦許嚴智涉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偵查報告 他卷第1-5頁 29 犯罪事實一、㈡、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6月6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18722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6月1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查隊警員職務報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氣槍動能初篩報告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濫用藥物檢驗報告、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許嚴智〉、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偵一卷第291-309頁 30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8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王諾娜；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 警一卷第115-119頁 31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3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李柏青；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警二卷第145-153頁 32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劉仁惠；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警三卷第55-59頁 33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暨照片〈許智嚴〉 警一卷第53-62頁 34 犯罪事實二、㈠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劉仁惠〉 警三卷第41頁 35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劉仁惠；勘察範圍：排放尿液2瓶〉 警三卷第61頁 36 犯罪事實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警察機關辦理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尿液採證代碼對照表〈劉仁惠〉 警三卷第63頁 37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劉仁惠；廠牌/型號：IPHONE 11〉 警三卷第65頁 38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劉仁惠；廠牌/型號：IPHONE 7〉 警三卷第67頁 39 犯罪事實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人手機通聯前後10通一覽表〈劉仁惠〉 警三卷第73-75頁 40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暨照片〈許智嚴〉 他卷第51-55頁 41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許嚴智；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警一卷第31-34頁 42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辦許嚴智等人涉嫌槍擊案逮捕及搜索照片 警一卷第37-41頁 43 犯罪事實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人手機通聯前後10通一覽表〈許嚴智〉 警一卷第45-47頁 44 犯罪事實 二、㈠、 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人尿液代碼與姓名對照表〈許嚴智〉 警一卷第49頁 45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2月18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許智嚴〉 警一卷第51頁 46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3月1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許嚴智指認〉 偵一卷第166-169頁 47 犯罪事實二、㈠、㈡ 神農路4巷口交易畫面影像擷圖 偵一卷第167-168頁 48 犯罪事實二、㈠、㈡ 被告與暱稱「小朋友」間WECHAT通訊軟體對話擷圖 偵一卷第169-171頁 49 犯罪事實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6月27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2275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偵查隊113年6月26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11-213頁 50 犯罪事實一、㈠、㈡、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2月5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43837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11月30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警員職務報告 訴一卷第103-105頁 
 
 
【附表三】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12時50分許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旁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懸掛車牌000-0000號）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編號 備註  1 犯罪事實一、㈠ 子彈 5顆 1-1 ①1顆，研判係口徑9x19mm制式子彈，經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1-2 ②3顆，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1-3 ③1顆，認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8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射，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認不具殺傷力。 （詳警二卷第155-15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訴一卷第14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  
 
 
【附表四】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13時31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後方圳溝旁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一、㈠ 子彈 9顆 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詳警二卷第155-15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訴一卷第14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  2 犯罪事實一、㈡ 槍枝零組件 1批 ①槍枝1支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認係非制式衝鋒槍，由仿衝鋒槍製造之槍枝，經操作檢視，槍枝不具槍管，無法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不具殺傷力。 ②鉛鋅碎片1件，認係金屬碎片 （詳警二卷第155-15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  3 犯罪事實一、㈡ 擦槍保養工具包 1批   4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5  拖鞋 1雙 與本案無關  6  健保卡 1張 與本案無關  7  除濕袋 1袋 與本案無關  
 
 
【附表五】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6時30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非他命 1包（毛重0.3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2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0.38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3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0.59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4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1.25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5  玻璃球吸食器（水車） 1組 與本案無關  6  玻璃球 1只 與本案無關  7  外套 1件 與本案無關  
 
 
【附表六】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23日14時40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4.4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2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1.29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3  吸食器 1組 與本案無關  4  電子磅秤 1個 與本案無關  5 犯罪事實二、㈠ 夾鏈袋 1包   6  WiFi分享器 1台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SIM卡：0000000000  7  遙控器 1組 與本案無關  8  藥物 1包 與本案無關 藍綠色膠囊13顆，未檢出毒品成分（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9  衣物 1件 與本案無關  10  帽子 1頂 與本案無關  11  行動電源 1個 與本案無關  12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附表七】
㈠扣押時間：111年2月18日15時37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二、㈡ 大麻 1包（毛重1.35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第五級毒品大麻酚（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2 犯罪事實二、㈡ 大麻 1包（毛重1.6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第五級毒品大麻酚（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3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0.42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4 犯罪事實二、㈠ 愷他命 1包（毛重0.97公克） 檢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2-Bromodeschloroketamine（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5 犯罪事實二、㈠ 愷他命 1包（毛重1.32公克） 檢出第三級毒品2-Bromodeschloroketamine（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6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7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8  K盤 1組 與本案無關  9  鎮暴槍 1支 與本案無關 經初篩未貫穿監測板(鋁板），故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制之槍枝（詳偵一卷第291-309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6月6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18722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6月1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查隊警員職務報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氣槍動能初篩報告書）  
 
 
【附表八】
㈠扣押時間：111年2月18日17時7分 
㈡扣押地點：屏東縣内埔鄉竹東路無門牌農舍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安非他命吸食器（水車） 1支 與本案無關  2  安非他命吸食器（水車） 1支 與本案無關  3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緝字第24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嚴智






指定辯護人  許琬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886、8521號）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119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嚴智犯如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共肆罪，分別處附表一編號1至4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如附表一編號2、4所示得易科罰金之罪共貳罪，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許嚴智明知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所列管之違禁物，非經許可，不得持有，亦知持槍朝他人車輛
　　擋風玻璃射擊，將導致他人心生恐懼，仍分別為下列行為：
　㈠許嚴智基於非法持有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月8日前約1至2週之不詳時間，在臺灣高鐵左營站（下稱高鐵左營站），透過蕭永名（另案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向綽號「小麥」之女子以新臺幣（下同）31萬元購買槍枝1把（下稱上開槍枝，無證據證明具殺傷力，詳後述），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共計13顆【含附表三編號1中具有殺傷力之子彈4顆及附表四編號1具有殺傷力之子彈9顆（附表一共扣得子彈5顆，其中編號1-3號之子彈1顆不具殺傷力，乃不另為無罪諭知，詳後述）】，而自斯時起至111年1月8日中午12時50分許遭警搜索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下稱上址）及上址旁空地上停放車牌號碼000-0000號奧迪自用小客車（懸掛車牌000-0000號，下稱A車）止，非法持有前開具殺傷力之子彈。
　㈡許嚴智於111年1月8日2時25分許，在上址前方，基於恐嚇之犯意，持上開槍枝（無證據證明具殺傷力，詳後述）朝周俊緯駕駛，搭載陳宏昌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豐田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之後車身開槍，致B車左後方擋風玻璃碎裂、後車廂蓋有凹痕（毀損部分未據告訴），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周俊緯、陳宏昌，致周俊緯、陳宏昌心生恐懼。嗣經周俊緯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澄觀派出所報案，經警調閱監視器畫面、B車行車紀錄器，並於附表三、四所示時、地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三、四所示之物，始知上情。
二、許嚴智知悉甲基安非他命係經行政院衛生署（後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下同）公告查禁，而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之禁藥。而愷他命則係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偽藥，兩者依法均不得轉讓。而四氫大麻酚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竟分別為下列行為：
　㈠許嚴智基於轉讓禁藥及偽藥之犯意於111年1月21日12時30分前某時許，在高雄市○○區○○○000號，將甲基安非他命放入吸食器，愷他命放入K盤，以共用吸食器及K盤之方式，同時轉讓甲基安非他命（無證據證明淨重已達10公克以上）及愷他命（無證據證明淨重已達20公克以上）予劉仁惠1次，供劉仁惠當場施用。
　㈡許嚴智另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犯意，於111年2月17日11時52分許，向不詳之人購買第二級毒品大麻並自斯時起持有之，嗣為警於附表七所示時、地，扣得附表七編號1、2所示大麻，因而查悉上情。
　㈢嗣經警因調查上開槍擊案持續追捕通緝中之許嚴智，於111年1月8日6時30分許，經許嚴智之母王諾娜同意搜索上址，扣得如附表五所示物品；並於111年1月23日14時4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扣得如附表六所示之物；又經警於111年2月18日15時37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前，因毒品案逮捕許嚴智，執行附帶搜索而扣得如附表七所示之物，復經許嚴智同意搜索，在屏東縣內埔鄉竹東路扣得如附表八所示之物，始知上情。　　
三、案經周俊緯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
　　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及第
　　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下述所引用之傳聞證據，經
　　檢察官、被告許嚴智及辯護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訴二卷第341-342頁），且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訴二卷第337-37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核無任何不法之瑕疵，亦認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文書證據，經查無違法取得或偽造變造情形，也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警一卷第3、6頁；偵一卷第35-37、39、181、199頁；聲羈卷第33頁；訴二卷第140、369頁），並有附表二編號1至12、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三編號1-1、1-2、附表四編號1所載子彈扣案為證。而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所載子彈9顆，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採樣3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有殺傷力，附表三之子彈共5顆，經送請刑事警察局採樣3顆試射，其中2顆可擊發（即附表三編號1-1之1顆子彈及編號1-2中其中1顆子彈），認具有殺傷力，而附表三編號1-3之1顆子彈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認不具殺傷力。而前開附表四編號1及附表三編號1-2其餘未試射之子彈6顆及2顆，經本院函請刑事警察局鑑定，亦認均具有殺傷力等情，有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0000000000 號鑑定書以及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以下合稱前開鑑定書及函文，警二卷第155-159頁；訴一卷第149頁）在卷可參，足認本案扣案之13顆子彈（不含附表三編號1-3之子彈1顆，詳後述）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子彈，故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警一卷第4-5頁；偵一卷第37、39頁；聲羈卷第33頁；訴二卷第140、369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陳宏昌於警詢及偵訊（警二卷第74-76頁；偵一卷第198頁）、證人即告訴人周俊緯於警詢及偵訊（警二卷第65-67頁；偵一卷第198-199頁）之證述相符，並有附表二編號3至29、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四編號2至3所載槍枝零組件及擦槍保養工具包扣案為證，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犯罪事實二、㈠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警一卷第9-10頁；警二卷第17-18頁；偵一卷第39、181、183頁；訴二卷第140、369頁），核與證人劉仁惠於警詢之證述（警三卷第34-35、38頁）大致相符，並有附表二編號28至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六編號5用來分裝轉讓毒品所用之夾鏈袋1包、附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編號1至2、附表七編號3至4等轉讓禁藥及偽藥所餘之毒品扣案為證，前揭毒品送驗後確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或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等毒品成分，有各該扣案物編號「備註」欄所載鑑定書為證，足見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認。
　㈣犯罪事實二、㈡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警一卷9-10頁；偵一卷第39、179頁；訴二卷第140、369頁），並有附表二編號29、41至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七編號1至2之毒品扣案為證，而前揭毒品送驗後確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毒品成分，有各該扣案物編號「備註」欄所載鑑定書為證，此部分事實，亦堪確認。
　㈤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就前揭犯罪事實欄一、㈠及㈡、二、㈠及㈡所為之任意性自白，均與事實相符，足以認定，皆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構成要件之說明　
　1.恐嚇罪部分（犯罪事實一、㈡）
　　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心生畏怖為目的，而將加惡害之旨通知於被害人而言，且恐嚇係僅以通知加害之事使人恐怖為已足，不以行為人真有加害之意或付諸行動為必要。觀諸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㈡持槍（無證據證明具殺傷力，詳後述）朝告訴人及被害人所乘坐之B車開槍，導致B車左後方擋風玻璃碎裂、後車廂蓋有凹痕，衡諸一般社會大眾對於該遭槍枝攻擊之理解及感受，客觀上確實足以造成告訴人及被害人恐懼不安，核屬恐嚇之行為，此由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我有被輕微嚇到，因為害怕被槍射到等語（偵一卷第198頁）、證人即被害人於偵查中證稱：被告這樣的行為一定會感到害怕等語（偵一卷第198頁）即明，是被告所為自該當恐嚇罪之構成要件。
　2.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部分（犯罪事實二、㈠）
　⑴按甲基安非他命因屬安非他命類之藥品，迭經衛生福利部於69年12月8日、75年7月11日及79年10月9日三度公告重申禁止使用在案，迄未變更，核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之禁藥，且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規範之第二級毒品，故甲基安非他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販賣、轉讓至明。行為人明知禁藥甲基安非他命而轉讓者，除成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外，亦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屬於法律競合，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擇一處斷。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本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104年12月2日修正、同年月4日施行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之法定本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從而行為人轉讓甲基安非他命，若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及第9條所定應予加重其刑之情形者，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罪之法定本刑，顯重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罪之法定本刑，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理，應優先適用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斷（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
　　109年度台上字第108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愷他命（Ketamine）成分應屬藥品管理，同時亦列屬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3條所稱之第三級管制藥品，亦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規範之第三級毒品，但尚未列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稱經衛生福利部明令公告禁止製造、調劑、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之毒害藥品之禁藥，而藥品之製造或輸入或調劑，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經行政院衛生署核准登記之愷他命製劑，僅有針劑4筆等情，有衛生福利部98年2月2日衛署藥字第0980001757號函可稽。查被告無償轉讓予劉仁惠之愷他命，並無醫師處方，顯非經合法調劑、供應及製造，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該愷他命係由國外輸入，且被告亦供稱：係以共用吸食器及K盤之方式提供給劉仁惠吸食等語（偵一卷第183頁），顯見上開愷他命並非屬注射液型態，依經驗法則判斷，被告所持有之愷他命，應屬國內違法所製造之偽藥無誤。是本件之愷他命既屬衛生福利部明令公告列為管制藥品，且非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製造之注射製劑，自係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偽藥。再按毒品之範圍尚包括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而藥事之管理，亦非僅止於藥品之管理，又毒品未必係經公告之禁藥、偽藥，禁藥、偽藥亦未必為毒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與藥事法二者，並無必然之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故除有轉讓之第三級毒品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之一定數量，經依法加重後之法定刑較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重之情形外，因藥事法第83條第1項為後法，且為重法（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及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同有處罰之規定，而依92年7月9日總統令修正公布，自93年1月9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規定，轉讓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標準由行政院定之。若未達加重刑之標準，該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之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3年以下，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93年4月21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3日施行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其法定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兩者相較，藥事法為後法且為較重罪），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規競合法理，亦應優先適用藥事法處罰（參考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8號結論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582號判決意旨）。而轉讓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標準由行政院定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定有明文。行政院並據該規定於98年11月20日修正發布轉讓持有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該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轉讓第二級毒品達淨重10公克以上及第三級毒品達淨重20公克以上，均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⑵查被告如犯罪事實二、㈠無償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之量，僅能供劉仁惠施用1次，且綜觀卷內證據資料，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所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淨重已達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關於第二級毒品淨重10公克以上，揆諸罪證有疑，利歸於被告之原則，當認被告轉讓禁藥之淨重重量，並未達上開規定之加重標準。是被告如犯罪事實二、㈠所示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犯行，依前揭說明，應分別擇法定刑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及偽藥罪論處，而不另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及同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犯罪事實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犯罪事實二、㈠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甲基安非他命部分）及轉讓偽藥罪（愷他命部分）；犯罪事實二、㈡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
　㈢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定未經許可持有槍、彈，其持有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而非狀態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該槍、彈，罪即成立，但其犯罪行為之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91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犯罪事實一、㈠自111年1月8日前1至2週某時許起至111年1月8日中午12時50分許為警查獲止，非法持有本案子彈之行為，為繼續犯，應論以一罪。
　㈣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所持有客體之種類相同（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枝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同時持有二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400號判決先例、82年度台上字第5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持有本案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共13顆之行為，屬單純一罪。
　㈤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㈡係以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及被害人2人免於恐懼之自由法益，係一行為觸犯2個相同罪名，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論以一罪。　
　㈥另被告於犯罪事實二、㈠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前持有之行為，因上述法條競合關係之適用結果，論以法定本刑較重之轉讓禁藥罪及轉讓偽藥罪，而藥事法並無處罰持有禁藥或偽藥之明文，自毋庸再予論述其持有甲基安非他命或愷他命之低度行為是否為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之問題。又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及轉讓偽藥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情節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斷。
　㈦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及㈡、二、㈠及㈡所犯各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㈧刑之加重減輕部分
　1.不依累犯加重之說明　
　⑴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亦即檢察官就前階段構成累犯之事實，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實質舉證責任（嚴格證明）；就後階段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事項，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說明責任（較為強化之自由證明）後，法院才須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134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3月23日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詳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訴二卷第375-407頁），則其再犯犯罪事實一、㈠及㈡、二、㈠及㈡所示各罪，固然均係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惟本件檢察官於起訴書或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未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復於本院審判程序陳明就被告構成累犯之前科，不聲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僅請求作為刑法第57條被告品行之量刑審酌等語（訴二卷第371頁），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判意旨，本院自無從對被告論以累犯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被告之刑，爰僅將被告相關前科紀錄列入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詳後述）。
　2.本件並無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⑴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月5日施行。修正前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可知修正前之規定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則改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前必須減輕或免除其刑，而修正後是否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由法院依個案事實衡酌判斷，是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惟關於是否構成該條項之要件並未變更）。
　⑵按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固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另為避免為邀輕典而為不實陳述之情形，被告供述自應有足以令人確信之補強證據，始能據以為所稱來源者之論罪依據，倘被告雖有陳述槍彈來源或去向，但警方或偵查犯罪機關認不具證據價值，因而未查獲，即與上述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要件不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2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查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中均就犯罪事實一、㈠持有子彈犯行坦承不諱，且於警詢時雖供稱其所持有如犯罪事實一、㈠所示子彈，係於111年1月8日前約1至2個星期在高鐵左營站，透過友人蕭永名向綽號「小麥」之女子購買，後由綽號「翔ㄟ」之男子將槍交給我，子彈是買槍枝所附贈的等語（警一卷第6頁）。然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詢問有無因被告所供而查獲子彈來源，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函覆略以：本案經偵辦，並未查獲「翔ㄟ」之男子及「小麥」之女子為相關槍枝來源且亦不知悉該2人真實年籍姓名等語，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2月5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43837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11月30日警員職務報告（訴一卷第103-105頁）在卷可佐，自無從依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之刑。
　3.偵審自白減輕
　⑴按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二、㈠所示犯行，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不諱，業如前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4.供出毒品來源減輕
　⑴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稱「毒品來源」，係指被告原持有供己犯該條項所列之罪，其毒品源自何人之謂。故其所犯倘係販賣毒品罪，則供出之毒品來源，自須係本案所販賣毒品之來源，始有適用之餘地。而所稱「因而查獲」，係指被告翔實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因而查獲。且被告供出之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之公務員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進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間，須具有先後及相當之因果關係。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必以被告所稱其本案所販賣之毒品來源與嗣後查獲之其他正犯或共犯間具有關聯性，始稱充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7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針對犯罪事實二、㈠及㈡所示犯行，雖供稱其如犯罪事實二、㈠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係向綽號「辰辰」（即許安佑）之人購買（警二卷第17-18頁）；犯罪事實二、㈠轉讓之愷他命以及如犯罪事實二、㈡所示持有之大麻均係向微信暱稱「小朋友」（即孫瑞鴻）之人購買（偵一卷第179頁）。惟查，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及楠梓分局，是否因被告所供而查獲毒品來源，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及楠梓分局均函覆略以：經對「小朋友」（即孫瑞鴻）、「辰辰」（即許安佑）2人實施跟監蒐證，因未發現有犯罪事實，致無法續行偵辦，故無查獲相關犯嫌等語，分別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 年12月5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4383700號函及檢附之111 年11月30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警員職務報告（訴一卷第103-105頁）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6月27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227500號函及檢附之員警職務報告（訴二卷第211-213頁）在卷可稽。是本件並未能因被告之供述查獲「小朋友」（即孫瑞鴻）、「辰辰」（即許安佑）有販賣毒品情事，被告就犯罪事實二、㈠及㈡所示犯行，自均無從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2號判決意旨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附此敘明。
　㈨刑之裁量：
　1.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
　⑴持有子彈部分：
　　被告非法持有如附表三編號1-1及1-2、附表四編號1所示具殺傷力之子彈共13顆、持有地點橫跨高鐵左營站至被告仁武區上址，且均非人煙罕至之地區、持有期間約1至2週。
　⑵恐嚇部分：
　　被告遇事不思理性解決，竟僅因懷疑告訴人及被害人欲對其不利，即持附表四編號2所示不具殺傷力之手槍，以犯罪事實一㈡所示方式恐嚇告訴人及被害人，令其等心生畏懼，所為非是，然考量被告已於113年9月24日委由其母與告訴人和解並給付和解金完畢，已彌補被害人部分損害，有刑事陳報狀及檢附之和解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查（訴二卷第417-419、423頁），犯後態度尚可。
　⑶轉讓禁藥部分：
　　被告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予劉仁惠施用，助長毒品擴散及流通，戕害國人身心健康，破壞社會治安及善良風氣，惟轉讓數量僅得供劉仁惠當場施用，危害非大。
　⑷持有第二級毒品大麻部分：　
　　被告持有大麻之期間僅2天，且持有之數量非鉅。
　⑸考量被告對於本案各次犯行及罪名均坦承不諱之犯後態度，
　　於本案犯行前已有施用及持有第二級毒品、販賣第二級毒品、轉讓禁藥等前科紀錄，素行非佳；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訴二卷第369頁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所述），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並就附表一編號1併科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及就附表一編號2及編號4部分，諭知得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2.定刑
　　審酌被告附表一編號2所犯為恐嚇危害安全罪，編號4所犯為持有第二級毒品罪，罪質不同；行為時間集中於111年1月8日至同年2月間，並權衡其犯罪類型及其犯罪情節所反應出之人格特性，考量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暨考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受刑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等一切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以評價其行為之不法內涵，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被告所犯上開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即犯罪事實一、㈠），及得易服社會勞動但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即犯罪事實二、㈠），雖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3款規定及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111年度台非字第43號裁定意旨，於審判中不得合併定應執行之刑，惟被告仍得於上開各罪確定後，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合併定應執行之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1及1-2所示具有殺傷力之子彈4顆，及附表四編號1所示具殺傷力之子彈9顆，均經逐一鑑定試射完畢，雖鑑定結果均具殺傷力，然僅餘彈頭、彈殼，已失其原有子彈之結構及效能，而不再具有殺傷力，已非屬違禁物，爰不宣告沒收。
　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及3所示之槍枝零組件及擦槍保養工具包【該槍枝為不具殺傷力之槍枝（詳後述），亦無證據可認屬槍枝主要組成零件】，係被告所有並持以為本案犯罪事實一、㈡恐嚇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坦認不諱（偵一卷第37頁；訴二卷第150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㈢第二級毒品　
　　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附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編號1至2以及附表七編號1至3所示扣案之毒品，經送檢驗後，均檢出第二級毒品成分(所含成分、數量詳各編號「備註」欄所示)，且係被告於犯罪事實二、㈠或二、㈡犯行中轉讓所剩或持有，自應依上開規定，於犯罪事實二㈠、二㈡項下，分別宣告沒收銷燬各該犯行所持有之毒品。另包裝上開毒品之包裝物，因與毒品難以析離，應視同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至送驗耗損部分因已滅失，毋庸宣告沒收銷燬。
　㈣第三級毒品
　1.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規定查獲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沒入銷燬之，此應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未成罪）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而言；倘屬同條例相關法條明文規定處罰之犯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之範圍；再同條例對於查獲之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以非法方法使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及轉讓、持有一定數量以上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沒收，並無特別規定，如其行為已構成犯罪，則該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應回歸刑法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如附表七編號4之毒品，經送檢驗後，檢出含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所含成分、數量詳該編號「備註」欄所示)，係供被告犯本案事實二、㈠轉讓偽藥犯行所持有之毒品（訴二卷第152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述），應屬被告轉讓偽藥所餘，且經送鑑定後，檢出愷他命成分，屬違禁物，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被告犯罪事實二、㈠罪刑項下沒收。另包裝上開愷他命之外包裝袋1只，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鑑驗耗損部分已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2.次按沒收之規定，屬保安處分之性質，是否為違禁物，應依裁判時法認定之（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4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如附表七編號5之物，經送檢驗後，檢出第三級毒品2-Bromodeschloroketamine(所含成分、數量詳各編號「備註」欄所示)，且被告供稱為犯罪事實二、㈠時所持有，然2-Bromodeschloroketamine（溴去氯愷他命）係於111年3月16日方經行政院公告增列為第三級毒品，有行政院111年3月16日院臺法字第1110006063號函存卷可查（訴二卷第219頁），被告行為時（即111年1月21日）該物雖尚非屬違禁物，然裁判時2-Bromodeschloroketamine既已增列為第三級毒品，揆諸前揭判決意旨，仍屬違禁物，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被告犯罪事實二、㈠罪刑項下沒收。另包裝上開愷他命之外包裝袋1只，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鑑驗耗損部分已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㈤扣案如附表六編號5之夾鏈袋1包，被告自陳於犯罪事實二、㈠預備用來分裝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供轉讓禁藥及偽藥所用之物（訴二卷第151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被告犯罪事實二、㈠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五、不予沒收之物：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4至7、附表五編號5至7，附表六編號3至4、6至12、附表七編號6至9、附表八編號1至3等物，被告供稱均與本案犯行無關等語（訴二卷第150-152頁），且卷內並無證據證明該等扣案物與本案各該犯罪事實相關，檢察官亦未聲請就該部分沒收，爰不予宣告沒收。
六、不另為無罪諭知（被訴持有槍枝及子彈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㈠之時、地，除持有具殺傷力之本案子彈共13顆外，另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1把及具殺傷力之子彈1顆，此部分亦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等語。
　㈡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30年上字第1831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㈢槍枝部分（附表四編號2）
　　公訴意旨雖認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槍枝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具殺傷力，然該槍枝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鑑定結果略以：該槍枝係非制式衝鋒槍，由仿衝鋒槍製造之槍枝，經操作檢視，槍枝不具槍管，無法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不具殺傷力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存卷可佐（警二卷第155-159頁）。且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確認B車及案發地點有無查獲開槍過後所遺留之彈殼、碎片或子彈，亦經承辦員警答覆：全部都沒有查獲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可佐（訴二卷第271頁），綜上跡證可知，該槍枝因缺乏槍管故鑑定時無法供擊發子彈，且案發現場亦查無任何槍枝擊發過後所殘留之彈殼或彈頭，而槍枝擊發造成車輛擋風玻璃碎裂及後車廂蓋產生凹痕之原因所在多有，一般之瓦斯槍或空氣槍均有可能，是卷內並無證據可證明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槍枝具有殺傷力乙情，要難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有殺傷力之槍枝罪相繩。
　㈣子彈部分（附表三編號1-3）
　　公訴意旨雖指本案扣案之14顆子彈均具殺傷力等情，然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3之子彈1顆，經送請刑事警察局試射後，鑑定結果認該子彈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而不具殺傷力等情，有前開鑑定書可佐（警二卷第155-159頁），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稱彈藥，自亦不該當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
　㈤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無從證明，本應為無罪諭知。惟因此部分倘成立犯罪，即與被告前揭經本院論罪部分（即犯罪事實一、㈠之非法持有子彈罪部分），分別具有單純一罪（非法持有子彈罪部分）及裁判上一罪關係（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槍枝罪部分），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莊承頻、施柏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瑋珍
　　　　　　　　　　　　　　　　　　法　官　陳凱翔
　　　　　　　　　　　　　　　　　　法　官  林昱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文彤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主　　文



		1犯罪事實一、㈠（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許嚴智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犯罪事實一、㈡（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

		許嚴智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及3所示之物均沒收。



		


		




		3犯罪事實二、㈠（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㈠）

		許嚴智犯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伍月。
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編號1至2、附表七編號3所示之物均沒收銷燬；扣案如附表六編號5、附表七編號4至5所示之物均沒收。



		4犯罪事實二、㈡（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㈡）

		許嚴智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七編號1至2所示之物均沒收銷燬。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

		出處



		1

		犯罪事實一、㈠

		111年1月8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許嚴慈；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旁〉

		警一卷第123-127頁



		2

		犯罪事實一、㈠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及檢附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

		訴一卷第149-155頁



		3

		犯罪事實一、㈠、㈡

		111年1月8日仁武分局0108槍擊案照片黏貼紀錄表

		警一卷第101-105頁；警二卷第93頁



		4

		犯罪事實一、㈠、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許嚴慈；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後方圳溝旁〉

		警二卷第137-143頁



		5

		犯罪事實一、㈠、㈡

		本院113年7月23日辦理刑事案件電話紀錄查詢表〈答話人：楠梓分局偵查隊偵查佐陳柏翰〉

		訴二卷第271頁



		6

		犯罪事實一、㈠、㈡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

		警二卷第155-159頁；偵一卷第257-264頁



		7

		犯罪事實一、㈠、㈡

		111年1月8日仁武分局許嚴智涉AVW-0120號自小客車遭槍擊案現場照片

		警二卷第213-227頁



		8

		犯罪事實一、㈠、㈡

		牌照號碼BMT-9973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表

		他卷第111頁



		9

		犯罪事實一、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7月3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3218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偵查隊113年7月2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31-233頁



		10

		犯罪事實一、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7月3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3219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偵查隊113年7月2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39-241頁



		11

		犯罪事實一、㈠、㈡

		通聯調閱查詢單〈許嚴智〉

		他卷第143-145頁



		12

		犯罪事實、一、㈠、㈡

		電話查詢資料〈姓名：王諾娜；電話號碼：0000000000〉

		偵一卷第19-25頁



		13

		犯罪事實一、㈡

		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

		警一卷第85-89頁



		14

		犯罪事實一、㈡

		案發現場附近監視器影像照片

		警一卷第88-90、95-100頁



		15

		犯罪事實一、㈡

		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況現場照片

		警一卷第92-94頁



		16

		犯罪事實一、㈡

		霸味薑母鴨皓東店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警一卷第105頁



		17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

		警一卷第142-146頁



		18

		犯罪事實一、㈡

		證人周俊緯駕駛之牌照號碼AVW-0120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表

		警二卷第71頁



		19

		犯罪事實一、㈡

		證人周俊緯指認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影像照片

		警二卷第87頁



		20

		犯罪事實一、㈡

		證人王諾娜指認被告許嚴智監視器影像照片

		警二卷第89、93頁



		21

		犯罪事實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

		警二卷第161-165頁



		22

		犯罪事實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AVW-0120號自小客車疑似遭槍擊案現場照片

		警二卷第167-207頁



		23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高市警刑鑑字第11131278000號鑑定書

		警二卷第219-210頁



		24

		犯罪事實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刑案勘察報告

		警二卷第211-212頁



		25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氣槍動能初篩報告書

		警二卷第229-231頁



		26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至高雄市○○區○○街000號GOOGLE街景圖

		偵一卷第27-29頁



		27

		犯罪事實一、㈡

		內政部111年6月8日內授警字第1110872013號函

		偵一卷第327-328頁



		28

		犯罪事實一、㈡、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月10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01271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辦許嚴智涉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偵查報告

		他卷第1-5頁



		29

		犯罪事實一、㈡、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6月6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18722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6月1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查隊警員職務報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氣槍動能初篩報告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濫用藥物檢驗報告、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許嚴智〉、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偵一卷第291-309頁



		30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8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王諾娜；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

		警一卷第115-119頁



		31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3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李柏青；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警二卷第145-153頁



		32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劉仁惠；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警三卷第55-59頁



		33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暨照片〈許智嚴〉

		警一卷第53-62頁



		34

		犯罪事實二、㈠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劉仁惠〉

		警三卷第41頁



		35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劉仁惠；勘察範圍：排放尿液2瓶〉

		警三卷第61頁



		36

		犯罪事實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警察機關辦理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尿液採證代碼對照表〈劉仁惠〉

		警三卷第63頁



		37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劉仁惠；廠牌/型號：IPHONE 11〉

		警三卷第65頁



		38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劉仁惠；廠牌/型號：IPHONE 7〉

		警三卷第67頁



		39

		犯罪事實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人手機通聯前後10通一覽表〈劉仁惠〉

		警三卷第73-75頁



		40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暨照片〈許智嚴〉

		他卷第51-55頁



		41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許嚴智；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警一卷第31-34頁



		42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辦許嚴智等人涉嫌槍擊案逮捕及搜索照片

		警一卷第37-41頁



		43

		犯罪事實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人手機通聯前後10通一覽表〈許嚴智〉

		警一卷第45-47頁



		44

		犯罪事實
二、㈠、
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人尿液代碼與姓名對照表〈許嚴智〉

		警一卷第49頁



		45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2月18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許智嚴〉

		警一卷第51頁



		46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3月1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許嚴智指認〉

		偵一卷第166-169頁



		47

		犯罪事實二、㈠、㈡

		神農路4巷口交易畫面影像擷圖

		偵一卷第167-168頁



		48

		犯罪事實二、㈠、㈡

		被告與暱稱「小朋友」間WECHAT通訊軟體對話擷圖

		偵一卷第169-171頁



		49

		犯罪事實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6月27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2275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偵查隊113年6月26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11-213頁



		50

		犯罪事實一、㈠、㈡、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2月5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43837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11月30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警員職務報告

		訴一卷第103-105頁







 
 
【附表三】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12時50分許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旁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懸掛車牌000-0000號）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編號

		備註

		




		1

		犯罪事實一、㈠

		子彈

		5顆

		1-1

		①1顆，研判係口徑9x19mm制式子彈，經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1-2

		②3顆，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1-3

		③1顆，認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8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射，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認不具殺傷力。
（詳警二卷第155-15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訴一卷第14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

		








 
 
【附表四】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13時31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後方圳溝旁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一、㈠

		子彈

		9顆

		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詳警二卷第155-15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訴一卷第14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

		




		2

		犯罪事實一、㈡

		槍枝零組件

		1批

		①槍枝1支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認係非制式衝鋒槍，由仿衝鋒槍製造之槍枝，經操作檢視，槍枝不具槍管，無法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不具殺傷力。
②鉛鋅碎片1件，認係金屬碎片
（詳警二卷第155-15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

		




		3

		犯罪事實一、㈡

		擦槍保養工具包

		1批

		


		




		4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5

		


		拖鞋

		1雙

		與本案無關

		




		6

		


		健保卡

		1張

		與本案無關

		




		7

		


		除濕袋

		1袋

		與本案無關

		








 
 
【附表五】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6時30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非他命

		1包（毛重0.3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2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0.38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3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0.59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4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1.25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5

		


		玻璃球吸食器（水車）

		1組

		與本案無關

		




		6

		


		玻璃球

		1只

		與本案無關

		




		7

		


		外套

		1件

		與本案無關

		








 
 
【附表六】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23日14時40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4.4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2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1.29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3

		


		吸食器

		1組

		與本案無關

		




		4

		


		電子磅秤

		1個

		與本案無關

		




		5

		犯罪事實二、㈠

		夾鏈袋

		1包

		


		




		6

		


		WiFi分享器

		1台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SIM卡：0000000000

		




		7

		


		遙控器

		1組

		與本案無關

		




		8

		


		藥物

		1包

		與本案無關
藍綠色膠囊13顆，未檢出毒品成分（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9

		


		衣物

		1件

		與本案無關

		




		10

		


		帽子

		1頂

		與本案無關

		




		11

		


		行動電源

		1個

		與本案無關

		




		12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附表七】
㈠扣押時間：111年2月18日15時37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二、㈡

		大麻

		1包（毛重1.35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第五級毒品大麻酚（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2

		犯罪事實二、㈡

		大麻

		1包（毛重1.6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第五級毒品大麻酚（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3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0.42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4

		犯罪事實二、㈠

		愷他命

		1包（毛重0.97公克）

		檢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2-Bromodeschloroketamine（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5

		犯罪事實二、㈠

		愷他命

		1包（毛重1.32公克）

		檢出第三級毒品2-Bromodeschloroketamine（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6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7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8

		


		K盤

		1組

		與本案無關

		




		9

		


		鎮暴槍

		1支

		與本案無關
經初篩未貫穿監測板(鋁板），故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制之槍枝（詳偵一卷第291-309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6月6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18722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6月1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查隊警員職務報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氣槍動能初篩報告書）

		








 
 
【附表八】
㈠扣押時間：111年2月18日17時7分 
㈡扣押地點：屏東縣内埔鄉竹東路無門牌農舍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安非他命吸食器（水車）

		1支

		與本案無關

		




		2

		


		安非他命吸食器（水車）

		1支

		與本案無關

		




		3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緝字第24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嚴智



指定辯護人  許琬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886、8521號）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119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嚴智犯如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共肆罪，分別處附表一編號1至4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如附表一編號2、4所示得易科罰金之罪共貳罪，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許嚴智明知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所列管之違禁物，非經許可，不得持有，亦知持槍朝他人車輛
　　擋風玻璃射擊，將導致他人心生恐懼，仍分別為下列行為：
　㈠許嚴智基於非法持有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月8日前約1至2週之不詳時間，在臺灣高鐵左營站（下稱高鐵左營站），透過蕭永名（另案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向綽號「小麥」之女子以新臺幣（下同）31萬元購買槍枝1把（下稱上開槍枝，無證據證明具殺傷力，詳後述），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共計13顆【含附表三編號1中具有殺傷力之子彈4顆及附表四編號1具有殺傷力之子彈9顆（附表一共扣得子彈5顆，其中編號1-3號之子彈1顆不具殺傷力，乃不另為無罪諭知，詳後述）】，而自斯時起至111年1月8日中午12時50分許遭警搜索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下稱上址）及上址旁空地上停放車牌號碼000-0000號奧迪自用小客車（懸掛車牌000-0000號，下稱A車）止，非法持有前開具殺傷力之子彈。
　㈡許嚴智於111年1月8日2時25分許，在上址前方，基於恐嚇之犯意，持上開槍枝（無證據證明具殺傷力，詳後述）朝周俊緯駕駛，搭載陳宏昌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豐田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之後車身開槍，致B車左後方擋風玻璃碎裂、後車廂蓋有凹痕（毀損部分未據告訴），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周俊緯、陳宏昌，致周俊緯、陳宏昌心生恐懼。嗣經周俊緯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澄觀派出所報案，經警調閱監視器畫面、B車行車紀錄器，並於附表三、四所示時、地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三、四所示之物，始知上情。
二、許嚴智知悉甲基安非他命係經行政院衛生署（後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下同）公告查禁，而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之禁藥。而愷他命則係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偽藥，兩者依法均不得轉讓。而四氫大麻酚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竟分別為下列行為：
　㈠許嚴智基於轉讓禁藥及偽藥之犯意於111年1月21日12時30分前某時許，在高雄市○○區○○○000號，將甲基安非他命放入吸食器，愷他命放入K盤，以共用吸食器及K盤之方式，同時轉讓甲基安非他命（無證據證明淨重已達10公克以上）及愷他命（無證據證明淨重已達20公克以上）予劉仁惠1次，供劉仁惠當場施用。
　㈡許嚴智另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犯意，於111年2月17日11時52分許，向不詳之人購買第二級毒品大麻並自斯時起持有之，嗣為警於附表七所示時、地，扣得附表七編號1、2所示大麻，因而查悉上情。
　㈢嗣經警因調查上開槍擊案持續追捕通緝中之許嚴智，於111年1月8日6時30分許，經許嚴智之母王諾娜同意搜索上址，扣得如附表五所示物品；並於111年1月23日14時4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扣得如附表六所示之物；又經警於111年2月18日15時37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前，因毒品案逮捕許嚴智，執行附帶搜索而扣得如附表七所示之物，復經許嚴智同意搜索，在屏東縣內埔鄉竹東路扣得如附表八所示之物，始知上情。　　
三、案經周俊緯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
　　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及第
　　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下述所引用之傳聞證據，經
　　檢察官、被告許嚴智及辯護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訴二卷第341-342頁），且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訴二卷第337-37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核無任何不法之瑕疵，亦認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文書證據，經查無違法取得或偽造變造情形，也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警一卷第3、6頁；偵一卷第35-37、39、181、199頁；聲羈卷第33頁；訴二卷第140、369頁），並有附表二編號1至12、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三編號1-1、1-2、附表四編號1所載子彈扣案為證。而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所載子彈9顆，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採樣3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有殺傷力，附表三之子彈共5顆，經送請刑事警察局採樣3顆試射，其中2顆可擊發（即附表三編號1-1之1顆子彈及編號1-2中其中1顆子彈），認具有殺傷力，而附表三編號1-3之1顆子彈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認不具殺傷力。而前開附表四編號1及附表三編號1-2其餘未試射之子彈6顆及2顆，經本院函請刑事警察局鑑定，亦認均具有殺傷力等情，有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0000000000 號鑑定書以及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以下合稱前開鑑定書及函文，警二卷第155-159頁；訴一卷第149頁）在卷可參，足認本案扣案之13顆子彈（不含附表三編號1-3之子彈1顆，詳後述）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子彈，故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警一卷第4-5頁；偵一卷第37、39頁；聲羈卷第33頁；訴二卷第140、369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陳宏昌於警詢及偵訊（警二卷第74-76頁；偵一卷第198頁）、證人即告訴人周俊緯於警詢及偵訊（警二卷第65-67頁；偵一卷第198-199頁）之證述相符，並有附表二編號3至29、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四編號2至3所載槍枝零組件及擦槍保養工具包扣案為證，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犯罪事實二、㈠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警一卷第9-10頁；警二卷第17-18頁；偵一卷第39、181、183頁；訴二卷第140、369頁），核與證人劉仁惠於警詢之證述（警三卷第34-35、38頁）大致相符，並有附表二編號28至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六編號5用來分裝轉讓毒品所用之夾鏈袋1包、附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編號1至2、附表七編號3至4等轉讓禁藥及偽藥所餘之毒品扣案為證，前揭毒品送驗後確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或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等毒品成分，有各該扣案物編號「備註」欄所載鑑定書為證，足見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認。
　㈣犯罪事實二、㈡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警一卷9-10頁；偵一卷第39、179頁；訴二卷第140、369頁），並有附表二編號29、41至50所載之證據在卷可稽（各犯罪事實相對應之證據詳如附表二「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附表七編號1至2之毒品扣案為證，而前揭毒品送驗後確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毒品成分，有各該扣案物編號「備註」欄所載鑑定書為證，此部分事實，亦堪確認。
　㈤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就前揭犯罪事實欄一、㈠及㈡、二、㈠及㈡所為之任意性自白，均與事實相符，足以認定，皆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構成要件之說明　
　1.恐嚇罪部分（犯罪事實一、㈡）
　　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心生畏怖為目的，而將加惡害之旨通知於被害人而言，且恐嚇係僅以通知加害之事使人恐怖為已足，不以行為人真有加害之意或付諸行動為必要。觀諸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㈡持槍（無證據證明具殺傷力，詳後述）朝告訴人及被害人所乘坐之B車開槍，導致B車左後方擋風玻璃碎裂、後車廂蓋有凹痕，衡諸一般社會大眾對於該遭槍枝攻擊之理解及感受，客觀上確實足以造成告訴人及被害人恐懼不安，核屬恐嚇之行為，此由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我有被輕微嚇到，因為害怕被槍射到等語（偵一卷第198頁）、證人即被害人於偵查中證稱：被告這樣的行為一定會感到害怕等語（偵一卷第198頁）即明，是被告所為自該當恐嚇罪之構成要件。
　2.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部分（犯罪事實二、㈠）
　⑴按甲基安非他命因屬安非他命類之藥品，迭經衛生福利部於69年12月8日、75年7月11日及79年10月9日三度公告重申禁止使用在案，迄未變更，核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之禁藥，且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規範之第二級毒品，故甲基安非他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販賣、轉讓至明。行為人明知禁藥甲基安非他命而轉讓者，除成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外，亦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屬於法律競合，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擇一處斷。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本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104年12月2日修正、同年月4日施行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之法定本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從而行為人轉讓甲基安非他命，若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及第9條所定應予加重其刑之情形者，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罪之法定本刑，顯重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罪之法定本刑，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理，應優先適用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斷（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
　　109年度台上字第108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愷他命（Ketamine）成分應屬藥品管理，同時亦列屬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3條所稱之第三級管制藥品，亦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規範之第三級毒品，但尚未列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稱經衛生福利部明令公告禁止製造、調劑、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之毒害藥品之禁藥，而藥品之製造或輸入或調劑，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經行政院衛生署核准登記之愷他命製劑，僅有針劑4筆等情，有衛生福利部98年2月2日衛署藥字第0980001757號函可稽。查被告無償轉讓予劉仁惠之愷他命，並無醫師處方，顯非經合法調劑、供應及製造，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該愷他命係由國外輸入，且被告亦供稱：係以共用吸食器及K盤之方式提供給劉仁惠吸食等語（偵一卷第183頁），顯見上開愷他命並非屬注射液型態，依經驗法則判斷，被告所持有之愷他命，應屬國內違法所製造之偽藥無誤。是本件之愷他命既屬衛生福利部明令公告列為管制藥品，且非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製造之注射製劑，自係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偽藥。再按毒品之範圍尚包括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而藥事之管理，亦非僅止於藥品之管理，又毒品未必係經公告之禁藥、偽藥，禁藥、偽藥亦未必為毒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與藥事法二者，並無必然之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故除有轉讓之第三級毒品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之一定數量，經依法加重後之法定刑較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重之情形外，因藥事法第83條第1項為後法，且為重法（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及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同有處罰之規定，而依92年7月9日總統令修正公布，自93年1月9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規定，轉讓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標準由行政院定之。若未達加重刑之標準，該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之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3年以下，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93年4月21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3日施行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其法定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兩者相較，藥事法為後法且為較重罪），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規競合法理，亦應優先適用藥事法處罰（參考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8號結論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582號判決意旨）。而轉讓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標準由行政院定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定有明文。行政院並據該規定於98年11月20日修正發布轉讓持有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該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轉讓第二級毒品達淨重10公克以上及第三級毒品達淨重20公克以上，均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⑵查被告如犯罪事實二、㈠無償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之量，僅能供劉仁惠施用1次，且綜觀卷內證據資料，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所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淨重已達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關於第二級毒品淨重10公克以上，揆諸罪證有疑，利歸於被告之原則，當認被告轉讓禁藥之淨重重量，並未達上開規定之加重標準。是被告如犯罪事實二、㈠所示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犯行，依前揭說明，應分別擇法定刑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及偽藥罪論處，而不另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及同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犯罪事實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犯罪事實二、㈠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甲基安非他命部分）及轉讓偽藥罪（愷他命部分）；犯罪事實二、㈡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
　㈢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定未經許可持有槍、彈，其持有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而非狀態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該槍、彈，罪即成立，但其犯罪行為之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91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犯罪事實一、㈠自111年1月8日前1至2週某時許起至111年1月8日中午12時50分許為警查獲止，非法持有本案子彈之行為，為繼續犯，應論以一罪。
　㈣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所持有客體之種類相同（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枝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同時持有二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400號判決先例、82年度台上字第5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持有本案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共13顆之行為，屬單純一罪。
　㈤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㈡係以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及被害人2人免於恐懼之自由法益，係一行為觸犯2個相同罪名，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論以一罪。　
　㈥另被告於犯罪事實二、㈠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前持有之行為，因上述法條競合關係之適用結果，論以法定本刑較重之轉讓禁藥罪及轉讓偽藥罪，而藥事法並無處罰持有禁藥或偽藥之明文，自毋庸再予論述其持有甲基安非他命或愷他命之低度行為是否為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之問題。又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及轉讓偽藥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情節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斷。
　㈦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及㈡、二、㈠及㈡所犯各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㈧刑之加重減輕部分
　1.不依累犯加重之說明　
　⑴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亦即檢察官就前階段構成累犯之事實，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實質舉證責任（嚴格證明）；就後階段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事項，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說明責任（較為強化之自由證明）後，法院才須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134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3月23日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詳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訴二卷第375-407頁），則其再犯犯罪事實一、㈠及㈡、二、㈠及㈡所示各罪，固然均係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惟本件檢察官於起訴書或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未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復於本院審判程序陳明就被告構成累犯之前科，不聲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僅請求作為刑法第57條被告品行之量刑審酌等語（訴二卷第371頁），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判意旨，本院自無從對被告論以累犯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被告之刑，爰僅將被告相關前科紀錄列入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詳後述）。
　2.本件並無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⑴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月5日施行。修正前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可知修正前之規定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則改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前必須減輕或免除其刑，而修正後是否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由法院依個案事實衡酌判斷，是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惟關於是否構成該條項之要件並未變更）。
　⑵按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固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另為避免為邀輕典而為不實陳述之情形，被告供述自應有足以令人確信之補強證據，始能據以為所稱來源者之論罪依據，倘被告雖有陳述槍彈來源或去向，但警方或偵查犯罪機關認不具證據價值，因而未查獲，即與上述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要件不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2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查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中均就犯罪事實一、㈠持有子彈犯行坦承不諱，且於警詢時雖供稱其所持有如犯罪事實一、㈠所示子彈，係於111年1月8日前約1至2個星期在高鐵左營站，透過友人蕭永名向綽號「小麥」之女子購買，後由綽號「翔ㄟ」之男子將槍交給我，子彈是買槍枝所附贈的等語（警一卷第6頁）。然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詢問有無因被告所供而查獲子彈來源，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函覆略以：本案經偵辦，並未查獲「翔ㄟ」之男子及「小麥」之女子為相關槍枝來源且亦不知悉該2人真實年籍姓名等語，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2月5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43837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11月30日警員職務報告（訴一卷第103-105頁）在卷可佐，自無從依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之刑。
　3.偵審自白減輕
　⑴按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二、㈠所示犯行，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不諱，業如前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4.供出毒品來源減輕
　⑴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稱「毒品來源」，係指被告原持有供己犯該條項所列之罪，其毒品源自何人之謂。故其所犯倘係販賣毒品罪，則供出之毒品來源，自須係本案所販賣毒品之來源，始有適用之餘地。而所稱「因而查獲」，係指被告翔實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因而查獲。且被告供出之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之公務員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進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間，須具有先後及相當之因果關係。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必以被告所稱其本案所販賣之毒品來源與嗣後查獲之其他正犯或共犯間具有關聯性，始稱充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7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針對犯罪事實二、㈠及㈡所示犯行，雖供稱其如犯罪事實二、㈠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係向綽號「辰辰」（即許安佑）之人購買（警二卷第17-18頁）；犯罪事實二、㈠轉讓之愷他命以及如犯罪事實二、㈡所示持有之大麻均係向微信暱稱「小朋友」（即孫瑞鴻）之人購買（偵一卷第179頁）。惟查，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及楠梓分局，是否因被告所供而查獲毒品來源，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及楠梓分局均函覆略以：經對「小朋友」（即孫瑞鴻）、「辰辰」（即許安佑）2人實施跟監蒐證，因未發現有犯罪事實，致無法續行偵辦，故無查獲相關犯嫌等語，分別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 年12月5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4383700號函及檢附之111 年11月30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警員職務報告（訴一卷第103-105頁）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6月27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227500號函及檢附之員警職務報告（訴二卷第211-213頁）在卷可稽。是本件並未能因被告之供述查獲「小朋友」（即孫瑞鴻）、「辰辰」（即許安佑）有販賣毒品情事，被告就犯罪事實二、㈠及㈡所示犯行，自均無從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2號判決意旨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附此敘明。
　㈨刑之裁量：
　1.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
　⑴持有子彈部分：
　　被告非法持有如附表三編號1-1及1-2、附表四編號1所示具殺傷力之子彈共13顆、持有地點橫跨高鐵左營站至被告仁武區上址，且均非人煙罕至之地區、持有期間約1至2週。
　⑵恐嚇部分：
　　被告遇事不思理性解決，竟僅因懷疑告訴人及被害人欲對其不利，即持附表四編號2所示不具殺傷力之手槍，以犯罪事實一㈡所示方式恐嚇告訴人及被害人，令其等心生畏懼，所為非是，然考量被告已於113年9月24日委由其母與告訴人和解並給付和解金完畢，已彌補被害人部分損害，有刑事陳報狀及檢附之和解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查（訴二卷第417-419、423頁），犯後態度尚可。
　⑶轉讓禁藥部分：
　　被告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予劉仁惠施用，助長毒品擴散及流通，戕害國人身心健康，破壞社會治安及善良風氣，惟轉讓數量僅得供劉仁惠當場施用，危害非大。
　⑷持有第二級毒品大麻部分：　
　　被告持有大麻之期間僅2天，且持有之數量非鉅。
　⑸考量被告對於本案各次犯行及罪名均坦承不諱之犯後態度，
　　於本案犯行前已有施用及持有第二級毒品、販賣第二級毒品、轉讓禁藥等前科紀錄，素行非佳；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訴二卷第369頁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所述），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並就附表一編號1併科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及就附表一編號2及編號4部分，諭知得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2.定刑
　　審酌被告附表一編號2所犯為恐嚇危害安全罪，編號4所犯為持有第二級毒品罪，罪質不同；行為時間集中於111年1月8日至同年2月間，並權衡其犯罪類型及其犯罪情節所反應出之人格特性，考量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暨考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受刑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等一切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以評價其行為之不法內涵，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被告所犯上開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即犯罪事實一、㈠），及得易服社會勞動但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即犯罪事實二、㈠），雖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3款規定及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後之111年度台非字第43號裁定意旨，於審判中不得合併定應執行之刑，惟被告仍得於上開各罪確定後，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合併定應執行之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1及1-2所示具有殺傷力之子彈4顆，及附表四編號1所示具殺傷力之子彈9顆，均經逐一鑑定試射完畢，雖鑑定結果均具殺傷力，然僅餘彈頭、彈殼，已失其原有子彈之結構及效能，而不再具有殺傷力，已非屬違禁物，爰不宣告沒收。
　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及3所示之槍枝零組件及擦槍保養工具包【該槍枝為不具殺傷力之槍枝（詳後述），亦無證據可認屬槍枝主要組成零件】，係被告所有並持以為本案犯罪事實一、㈡恐嚇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坦認不諱（偵一卷第37頁；訴二卷第150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㈢第二級毒品　
　　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附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編號1至2以及附表七編號1至3所示扣案之毒品，經送檢驗後，均檢出第二級毒品成分(所含成分、數量詳各編號「備註」欄所示)，且係被告於犯罪事實二、㈠或二、㈡犯行中轉讓所剩或持有，自應依上開規定，於犯罪事實二㈠、二㈡項下，分別宣告沒收銷燬各該犯行所持有之毒品。另包裝上開毒品之包裝物，因與毒品難以析離，應視同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至送驗耗損部分因已滅失，毋庸宣告沒收銷燬。
　㈣第三級毒品
　1.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規定查獲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沒入銷燬之，此應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未成罪）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而言；倘屬同條例相關法條明文規定處罰之犯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之範圍；再同條例對於查獲之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以非法方法使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及轉讓、持有一定數量以上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沒收，並無特別規定，如其行為已構成犯罪，則該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應回歸刑法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如附表七編號4之毒品，經送檢驗後，檢出含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所含成分、數量詳該編號「備註」欄所示)，係供被告犯本案事實二、㈠轉讓偽藥犯行所持有之毒品（訴二卷第152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述），應屬被告轉讓偽藥所餘，且經送鑑定後，檢出愷他命成分，屬違禁物，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被告犯罪事實二、㈠罪刑項下沒收。另包裝上開愷他命之外包裝袋1只，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鑑驗耗損部分已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2.次按沒收之規定，屬保安處分之性質，是否為違禁物，應依裁判時法認定之（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4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如附表七編號5之物，經送檢驗後，檢出第三級毒品2-Bromodeschloroketamine(所含成分、數量詳各編號「備註」欄所示)，且被告供稱為犯罪事實二、㈠時所持有，然2-Bromodeschloroketamine（溴去氯愷他命）係於111年3月16日方經行政院公告增列為第三級毒品，有行政院111年3月16日院臺法字第1110006063號函存卷可查（訴二卷第219頁），被告行為時（即111年1月21日）該物雖尚非屬違禁物，然裁判時2-Bromodeschloroketamine既已增列為第三級毒品，揆諸前揭判決意旨，仍屬違禁物，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被告犯罪事實二、㈠罪刑項下沒收。另包裝上開愷他命之外包裝袋1只，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鑑驗耗損部分已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㈤扣案如附表六編號5之夾鏈袋1包，被告自陳於犯罪事實二、㈠預備用來分裝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供轉讓禁藥及偽藥所用之物（訴二卷第151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被告犯罪事實二、㈠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五、不予沒收之物：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4至7、附表五編號5至7，附表六編號3至4、6至12、附表七編號6至9、附表八編號1至3等物，被告供稱均與本案犯行無關等語（訴二卷第150-152頁），且卷內並無證據證明該等扣案物與本案各該犯罪事實相關，檢察官亦未聲請就該部分沒收，爰不予宣告沒收。
六、不另為無罪諭知（被訴持有槍枝及子彈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㈠之時、地，除持有具殺傷力之本案子彈共13顆外，另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1把及具殺傷力之子彈1顆，此部分亦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等語。
　㈡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30年上字第1831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㈢槍枝部分（附表四編號2）
　　公訴意旨雖認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槍枝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具殺傷力，然該槍枝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鑑定結果略以：該槍枝係非制式衝鋒槍，由仿衝鋒槍製造之槍枝，經操作檢視，槍枝不具槍管，無法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不具殺傷力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存卷可佐（警二卷第155-159頁）。且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確認B車及案發地點有無查獲開槍過後所遺留之彈殼、碎片或子彈，亦經承辦員警答覆：全部都沒有查獲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可佐（訴二卷第271頁），綜上跡證可知，該槍枝因缺乏槍管故鑑定時無法供擊發子彈，且案發現場亦查無任何槍枝擊發過後所殘留之彈殼或彈頭，而槍枝擊發造成車輛擋風玻璃碎裂及後車廂蓋產生凹痕之原因所在多有，一般之瓦斯槍或空氣槍均有可能，是卷內並無證據可證明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槍枝具有殺傷力乙情，要難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有殺傷力之槍枝罪相繩。
　㈣子彈部分（附表三編號1-3）
　　公訴意旨雖指本案扣案之14顆子彈均具殺傷力等情，然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3之子彈1顆，經送請刑事警察局試射後，鑑定結果認該子彈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而不具殺傷力等情，有前開鑑定書可佐（警二卷第155-159頁），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稱彈藥，自亦不該當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
　㈤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無從證明，本應為無罪諭知。惟因此部分倘成立犯罪，即與被告前揭經本院論罪部分（即犯罪事實一、㈠之非法持有子彈罪部分），分別具有單純一罪（非法持有子彈罪部分）及裁判上一罪關係（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槍枝罪部分），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莊承頻、施柏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瑋珍
　　　　　　　　　　　　　　　　　　法　官　陳凱翔
　　　　　　　　　　　　　　　　　　法　官  林昱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文彤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主　　文 1犯罪事實一、㈠（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許嚴智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犯罪事實一、㈡（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 許嚴智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及3所示之物均沒收。   3犯罪事實二、㈠（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㈠） 許嚴智犯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伍月。 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至4、附表六編號1至2、附表七編號3所示之物均沒收銷燬；扣案如附表六編號5、附表七編號4至5所示之物均沒收。 4犯罪事實二、㈡（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㈡） 許嚴智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七編號1至2所示之物均沒收銷燬。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 出處 1 犯罪事實一、㈠ 111年1月8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許嚴慈；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旁〉 警一卷第123-127頁 2 犯罪事實一、㈠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及檢附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 訴一卷第149-155頁 3 犯罪事實一、㈠、㈡ 111年1月8日仁武分局0108槍擊案照片黏貼紀錄表 警一卷第101-105頁；警二卷第93頁 4 犯罪事實一、㈠、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許嚴慈；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後方圳溝旁〉 警二卷第137-143頁 5 犯罪事實一、㈠、㈡ 本院113年7月23日辦理刑事案件電話紀錄查詢表〈答話人：楠梓分局偵查隊偵查佐陳柏翰〉 訴二卷第271頁 6 犯罪事實一、㈠、㈡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 警二卷第155-159頁；偵一卷第257-264頁 7 犯罪事實一、㈠、㈡ 111年1月8日仁武分局許嚴智涉AVW-0120號自小客車遭槍擊案現場照片 警二卷第213-227頁 8 犯罪事實一、㈠、㈡ 牌照號碼BMT-9973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表 他卷第111頁 9 犯罪事實一、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7月3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3218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偵查隊113年7月2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31-233頁 10 犯罪事實一、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7月3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3219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偵查隊113年7月2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39-241頁 11 犯罪事實一、㈠、㈡ 通聯調閱查詢單〈許嚴智〉 他卷第143-145頁 12 犯罪事實、一、㈠、㈡ 電話查詢資料〈姓名：王諾娜；電話號碼：0000000000〉 偵一卷第19-25頁 13 犯罪事實一、㈡ 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 警一卷第85-89頁 14 犯罪事實一、㈡ 案發現場附近監視器影像照片 警一卷第88-90、95-100頁 15 犯罪事實一、㈡ 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況現場照片 警一卷第92-94頁 16 犯罪事實一、㈡ 霸味薑母鴨皓東店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警一卷第105頁 17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 警一卷第142-146頁 18 犯罪事實一、㈡ 證人周俊緯駕駛之牌照號碼AVW-0120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表 警二卷第71頁 19 犯罪事實一、㈡ 證人周俊緯指認車牌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影像照片 警二卷第87頁 20 犯罪事實一、㈡ 證人王諾娜指認被告許嚴智監視器影像照片 警二卷第89、93頁 21 犯罪事實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 警二卷第161-165頁 22 犯罪事實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AVW-0120號自小客車疑似遭槍擊案現場照片 警二卷第167-207頁 23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高市警刑鑑字第11131278000號鑑定書 警二卷第219-210頁 24 犯罪事實一、㈡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刑案勘察報告 警二卷第211-212頁 25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氣槍動能初篩報告書 警二卷第229-231頁 26 犯罪事實一、㈡ 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至高雄市○○區○○街000號GOOGLE街景圖 偵一卷第27-29頁 27 犯罪事實一、㈡ 內政部111年6月8日內授警字第1110872013號函 偵一卷第327-328頁 28 犯罪事實一、㈡、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月10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01271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辦許嚴智涉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偵查報告 他卷第1-5頁 29 犯罪事實一、㈡、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6月6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18722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6月1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查隊警員職務報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氣槍動能初篩報告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濫用藥物檢驗報告、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許嚴智〉、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偵一卷第291-309頁 30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8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受執行人：王諾娜；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 警一卷第115-119頁 31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3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李柏青；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警二卷第145-153頁 32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劉仁惠；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警三卷第55-59頁 33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暨照片〈許智嚴〉 警一卷第53-62頁 34 犯罪事實二、㈠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劉仁惠〉 警三卷第41頁 35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劉仁惠；勘察範圍：排放尿液2瓶〉 警三卷第61頁 36 犯罪事實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警察機關辦理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尿液採證代碼對照表〈劉仁惠〉 警三卷第63頁 37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劉仁惠；廠牌/型號：IPHONE 11〉 警三卷第65頁 38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21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劉仁惠；廠牌/型號：IPHONE 7〉 警三卷第67頁 39 犯罪事實二、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人手機通聯前後10通一覽表〈劉仁惠〉 警三卷第73-75頁 40 犯罪事實二、㈠ 111年1月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暨照片〈許智嚴〉 他卷第51-55頁 41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許嚴智；執行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警一卷第31-34頁 42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2月18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辦許嚴智等人涉嫌槍擊案逮捕及搜索照片 警一卷第37-41頁 43 犯罪事實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人手機通聯前後10通一覽表〈許嚴智〉 警一卷第45-47頁 44 犯罪事實 二、㈠、 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毒品案嫌疑人尿液代碼與姓名對照表〈許嚴智〉 警一卷第49頁 45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2月18日勘察採證同意書〈同意人：許智嚴〉 警一卷第51頁 46 犯罪事實二、㈠、㈡ 111年3月1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許嚴智指認〉 偵一卷第166-169頁 47 犯罪事實二、㈠、㈡ 神農路4巷口交易畫面影像擷圖 偵一卷第167-168頁 48 犯罪事實二、㈠、㈡ 被告與暱稱「小朋友」間WECHAT通訊軟體對話擷圖 偵一卷第169-171頁 49 犯罪事實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113年6月27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2227500號函，及檢附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偵查隊113年6月26日職務報告 訴二卷第211-213頁 50 犯罪事實一、㈠、㈡、二、㈠、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12月5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43837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11月30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警員職務報告 訴一卷第103-105頁 
 
 
【附表三】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12時50分許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旁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懸掛車牌000-0000號）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編號 備註  1 犯罪事實一、㈠ 子彈 5顆 1-1 ①1顆，研判係口徑9x19mm制式子彈，經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1-2 ②3顆，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1-3 ③1顆，認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8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射，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認不具殺傷力。 （詳警二卷第155-15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訴一卷第14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  
 
 
【附表四】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13時31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後方圳溝旁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一、㈠ 子彈 9顆 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詳警二卷第155-15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訴一卷第14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2月26日刑鑑字第1117043440號函）  2 犯罪事實一、㈡ 槍枝零組件 1批 ①槍枝1支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認係非制式衝鋒槍，由仿衝鋒槍製造之槍枝，經操作檢視，槍枝不具槍管，無法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不具殺傷力。 ②鉛鋅碎片1件，認係金屬碎片 （詳警二卷第155-15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9日刑鑑字第1110027335號鑑定書）  3 犯罪事實一、㈡ 擦槍保養工具包 1批   4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5  拖鞋 1雙 與本案無關  6  健保卡 1張 與本案無關  7  除濕袋 1袋 與本案無關  
 
 
【附表五】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8日6時30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非他命 1包（毛重0.3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2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0.38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3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0.59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4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1.25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5  玻璃球吸食器（水車） 1組 與本案無關  6  玻璃球 1只 與本案無關  7  外套 1件 與本案無關  
 
 
【附表六】
㈠扣押時間：111年1月23日14時40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4.4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2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1.29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3  吸食器 1組 與本案無關  4  電子磅秤 1個 與本案無關  5 犯罪事實二、㈠ 夾鏈袋 1包   6  WiFi分享器 1台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SIM卡：0000000000  7  遙控器 1組 與本案無關  8  藥物 1包 與本案無關 藍綠色膠囊13顆，未檢出毒品成分（詳偵一卷第307-309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164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9  衣物 1件 與本案無關  10  帽子 1頂 與本案無關  11  行動電源 1個 與本案無關  12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附表七】
㈠扣押時間：111年2月18日15時37分
㈡扣押地點：高雄市○○區○○路000號（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犯罪事實二、㈡ 大麻 1包（毛重1.35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第五級毒品大麻酚（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2 犯罪事實二、㈡ 大麻 1包（毛重1.61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第五級毒品大麻酚（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3 犯罪事實二、㈠ 甲基安非他命 1包（毛重0.42公克） 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4 犯罪事實二、㈠ 愷他命 1包（毛重0.97公克） 檢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2-Bromodeschloroketamine（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5 犯罪事實二、㈠ 愷他命 1包（毛重1.32公克） 檢出第三級毒品2-Bromodeschloroketamine（詳偵一卷第303-305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1年3月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7224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  6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7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IMEI：000000000000000  8  K盤 1組 與本案無關  9  鎮暴槍 1支 與本案無關 經初篩未貫穿監測板(鋁板），故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制之槍枝（詳偵一卷第291-309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1年6月6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1872200號函，及檢附之111年6月1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偵查隊警員職務報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空氣槍動能初篩報告書）  
 
 
【附表八】
㈠扣押時間：111年2月18日17時7分 
㈡扣押地點：屏東縣内埔鄉竹東路無門牌農舍 
編號 犯罪事實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安非他命吸食器（水車） 1支 與本案無關  2  安非他命吸食器（水車） 1支 與本案無關  3  IPHONE手機 1支 與本案無關  



